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2號

原      告  道極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仕遠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陳正軒律師

被      告  昱金生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啟綸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張愷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兩造於民國111年1月起陸續簽訂多個案場的「太陽光發電系

統機器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所發包太陽能光電

系統機器設備、鋼構模組建置工程。詎原告陸續完成各承攬

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過後，被告仍然拒絕給付

剩餘工程尾款，尾款為各承攬契約約定之總價金15%，被告

甚至以其上包更改設計為由，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

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的設備，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

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告已請領之工程款項，扣款金額詳

如起訴狀附表1之扣款欄。原告均係依照各承攬契約所提供

之圖說施工且已施作完成，自無因變更設計而需要配合再度

進場更改施作工程之必要，經原告於112年9月19日催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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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款項，被告未為回應，原告復再度於同年10月12日委託

律師發函催討被告付款，被告雖於同年11月間給付部分款

項，但被告仍有工程款項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尚未給

付(見卷一第21頁附表)。

　２以下謹就各案場遭被告扣款或尚未給付工程款提出說明：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被告固提出被證4主張應扣除修繕點

工費用9450元，惟秀才分校案係於111年7月28日即已開始掛

錶營運發電，被告卻在112年1月17日通知要求原告進行修

繕，既然交由業主正常使用近半年為何有需要修繕？又據被

證4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監工人員蘇雍荃回覆：「秀才的缺

失不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嗎？」亦即秀才分校已經缺失

改善完畢，而被告人員卻回答：「維運缺失」，所謂維運缺

失所指為何？是否係原告負責修繕之內容或有其他人員使用

操作不當導致？始終未見被告提出說明。

　⑵瑞埔國小案：依據原證1-2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151332元。又被告並未依契約第7條第3項通知原告本案場有

任何需要修繕之處。被告固提出被證5主張應扣除84000元點

工費用，惟被證5上發票買受人為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而非被

告，難認與本件有何干係，被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採信。被告

另提出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收據上品名

所載為「浪板工程」，稱因原告施工造成浪板破損或毀壞，

惟本案場已於111年6月2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

損或毀壞應當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1月12日

被告才自行修繕漏水問題？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

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

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

約金達成和解」等語，惟查：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是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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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片面決定而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

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更

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讓

之款項，但被告食言。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147713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

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

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Ｂ案折讓金額207460元

是由被告片面決定才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

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

莉更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

讓之款項，但被告食言。實則本案工程原告只出工（安裝、

組合、模組建置）及少量零件，但因案場天候不佳或被告提

供材料遲延而導致原告無法施工，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

由，自不應苛責原告負擔遲延責任。被告另提出被證8主張

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3813元，收據上品名所載為「浪板工

程」，被告稱浪板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惟本案場已

於111年7月27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損或毀壞應

當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2月20日被告才自行

修繕漏水問題？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337008元，然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50551元。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91506元。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61690元。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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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

61690元。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9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62025

元，惟查：被證9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

意，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

步說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10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40950

元，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

意，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

步說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３被告另提具被證7主張楊梅國中應扣點工費用115500元，然

楊梅國中所有案場早已於111年10月27日經被告監工人員顏

碩儒在群組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而被證

7所顯示發票日期卻為112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9日，均為

複驗完成後，既已驗收完成，為何被告仍要求原告進場修

繕？發票亦未明確標明修繕項目及如何區分點工人數多少屬

於原告負責之工程，被告此部分主張未善盡具體說明義務。

　４被告主張應扣抵遲延違約金部分：本件各承攬契約第8條僅

約定「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能於本約第五條第二項第(1)

款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則乙方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

違約金予甲方：每逾一日逾期違約金為新台幣工程總價之千

分之五」等語，是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

違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

約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

約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又本件審理中

被告雖已提出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聯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亦遭聯合

再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

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

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

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直到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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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溼滑，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原告負擔

遲延責任。又本件原告係包工不包料，偶有需要待被告將施

工料件送至現場之等待期間，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

亦不應要求原告負擔。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

延責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

活從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

高額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

金約定過高，請求酌減至相當數額，原告認為以每逾期一日

之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總價千分之一」為適當。

　５依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載「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

能…併聯完成…則乙方（即原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

約金予甲方（即被告）：工程總竣工日工期…」，與被告提

出被證2第3頁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七條所載「本工程

如未能…併聯完成…則乙方（即被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

期違約金予甲方（即聯合再生公司）：⑴完成台電掛錶及系

統試運轉工程⑵工程總竣工日工期」相比較可得知二事：⑴

被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7條約定，被告應通過聯合再

生公司之系統試運轉工程驗收（即被告所稱系統驗收），然

而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並未有相同約定，則顯然兩造間

並未約定原告應通過被告或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⑵再

者，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係以工程總竣工日逾期方式約

定違約金，而各案場工程是否逾期則以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

項第1款所載日期起算，與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約定最遲完成

台電併聯日均相同，（如楊梅國中Ａ案契約第5條第2項第1

款施工期間與第8條約定最遲併聯日均為111年4月25日），

至此即可看出，原告承攬之工作於台電掛錶時已全數完成，

兩造間自不存在被告所稱後續系統驗收未通過之爭議。被告

固提出由聯合再生公司所出具之案場移交檢驗報告（見被證

23、24）及對話紀錄（見被證16、17、18、20）用以說明原

告應負責修繕之內容，惟既然兩造間不存在系統驗收，在被

告監工顏碩儒於111年10月27日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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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楊梅國中各案場也均早已掛錶發電並移交給聯合再

生公司占有使用，則嗣後被告所稱系統驗收有瑕疵而未經驗

收通過，則為被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爭議而與原告無關，被

告本應自行修繕，故被告主張楊梅國中A、B案有額外派點工

修繕支出共115500元、漏水修繕53813元，要原告負擔，自

無足取。

　６被告固出具被證25機電驗收報告，主張111年10月27日被告

監工顏碩儒所謂「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為機電驗收通過

而非系統驗收通過，惟被證25上所載承攬廠商為立治科技有

限公司，與兩造無關，被告應就其舉證盡具體說明義務。且

縱為各案場機電驗收通過，兩造間契約並未約定後續有所謂

系統驗收，亦不影響原告就承攬之工作已經完成修繕並經複

驗通過之事實。

　７本件所有案場施工內容均為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

需要在各校舍或地上物的屋頂上施工，為防止人員墜落危

險，只要遇到氣候不佳（颳風、下雨）就無法施工。就楊梅

國中Ａ、Ｂ、Ｃ、Ｄ、Ｅ、Ｇ案場，有因為校方因素、下

雨、延遲送料之情形而導致原告施工延遲之不可歸責於原告

之原因，提出施工群組LINE對話紀錄佐證併說明之：

　⑴群組內部對話者，暱稱「曾子軒 穩順車電」、「曾大略」

者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現場負責人曾子軒；暱稱顯

示不明者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登記負責人黃嵩晴

（因黃嵩晴已封鎖原告公司負責人故暱稱顯示不明）；暱稱

「蔡宜軒」者為「富鑫工程行」之工班蔡宜軒；暱稱「荃

（阿飛）」者為原告現場負責人蘇雍荃，合先敘明。

　⑵111年5月1日，因為楊梅國中舉辦考試，校方要求暫停施

工，對話紀錄雖顯示「休半天」，但實際上經協調後是當天

整日都暫停施工沒進場。（原證4）

　⑶111年5月11日、同月14日到16日、24日到28日、同年6月6日

到10日，均因爲下雨無法施工。（原證5LINE之對話紀錄）

　⑷111年5月15日，因基礎模板料件未到，無法進行組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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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度。甚至直到111年7月8日仍因為缺料件而無法順利

施工（實際料件何時送到則未有記錄）。（原證6LINE之對

話紀錄）

　⑸由上開無法施工日期統計，因楊梅國中校方考試因素影響1

天、因氣候因素影響14天，因被告延遲提供基礎模板影響及

壓縮後續工程組裝進度約17天【按照一般工程慣例，吊掛、

安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1天半，而楊梅國中

A、B、C、D、E、G案場共計1128.46KW（計算式：308.72＋2

93.08＋100.3＋181.56＋122.4＋122.4＝1128.46KW），則

至少需要約17天進行安裝（計算式：1128.46÷1.5＝16.9

天）】，共計32天，此部分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延遲履約事

由，自不應苛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金。楊梅國中A、B、C案

掛表期限為111年4月25日；D、E、G案掛表期限為111年5月1

5 日，然被告在111年5月15日時竟仍未提供基礎模板供原告

及原告下包施工，並予敘明。又本件所有案場均是位於桃園

市楊梅區，局部區域氣候應不至於有太大差異，故除楊梅國

中外其他案場即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小案、瑞原國

小案、楊明國小案亦同受天氣影響工期約十四天，為不可歸

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履約延遲，不應苛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

金，依此推論，與經驗法則無違。

　⑹被告提出被證30、31之對話紀錄，稱原告在下雨天仍在施工

云云，惟查，原告主要工作是在屋頂上設置太陽能板與變電

器，必須要把這些料件吊到屋頂上才能設置，這些下雨天是

無法施作。至於屋頂下系統之設置，原告沒有主張下雨天不

能做。　

　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本院三重簡易庭1

12年度重司建調字第21號民事調解聲請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

清償日為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１原告略以其陸續完成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

過，被告卻仍拒絕給付尾款，甚至以其上包要更改設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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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之設

備，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

告已請領之工程款項，被告共計欠款0000000元工程款云

云，惟被告爭執原告第四期未請款之金額未達0000000元，

原告應就其請求之金額之依據及計算式負舉證責任，先予敘

明。退步言之，縱原告舉證出被告應給付之第四期款項之金

額及計算式(假設語氣，被告否認0000000元之金額)，被告

主張抵銷之，理由如下：

　⑴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

成合意，被告並開立404410元(含稅)之折讓單。經查，原告

就楊梅國中A、B案具有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依照承攬契約

第8條之約定，原告須給付被告遲延違約金，故原告與被告

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

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遲延違約金予被告，此有被告於11

1年10月31日分別開立退貨折讓單196950元、207460元(含

稅)可稽。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場，均有遲延掛錶

之違約情形，惟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

解，是其餘案場之遲延違約金計算，仍應以承攬合約第8條

之約定計算，自不待言。又因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

場，均有驗收未通過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被告須對上游包

商聯合再生公司負遲延責任，聯合再生公司則於113年4月2

日發EMAIL通知被告，被告所請款之款項均須扣除遲延掛錶

之違約金，是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之給付遲延受有損

害，甚為明確。

　⑵原告承攬上開工程，具有未按圖施工、未修繕驗收不合格之

瑕疵，甚至毀損工程現場致漏水…等情形。經被告依承攬合

約第7條第3項之約定向原告催告修繕及改正，原告均未處

理，反而委託被告自行派工修繕(見被證3、4)，被告不得

已，遂依承攬合約第7條第4項第1款之約定，自行或委請第

三人修繕後，再將所生之費用自原告第四期請款費用中扣除

之，洵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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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綜上，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

各案瑕疵所生之費用(被證4、5、7、9、10)、各案場逾期掛

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用合約總金額20%為違約金之上

限)，修理施工不當造成的漏水損害(被證6、8)，整理如答

辯狀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

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見被證1)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

之金額共計0000000元(見答辯狀附件2表格)，高於原告本件

請求之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準此，原告

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項云云，實無理由。

　２原告未請款之金額至多僅為720077元，扣除被告代為支出之

修繕費用、原告應給付之遲延違約金(共0000000元)後，實

際上原告仍應賠償被告644520元，原告空言被告應給付0000

000元，不足可採。原告就各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被

告自得依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請求遲延違約金。按各承

攬合約第5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本案施工期間為簽約日起

至完成掛錶時。次按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本工程如未

能於本約第5條第2項第1款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乙方

應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查被告向聯合再生公司承攬一系

列太陽能光電工程後，再將其中部分位在桃園南區之案場轉

承包予原告，故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限內掛錶，將導致被告

須向聯合再生公司負給付遲延之責任。是以，聯合再生公司

於113年4月2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請求之

工程款須扣除民事陳報狀附件4EXCEL表格所載之遲延違約金

0000000元，可見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而受有損害，

被告據此向原告請求遲延違約金，於法有據。次查，原告就

各案場實際掛錶完成併聯之日期，此有台電函覆聯合再生公

司之函文可稽，足證原告就各案場完成掛錶併聯之日期，均

晚於兩造於各承攬合約中約定完成之日期，被告據此計算遲

延違約金，並逕自原告請求之工程款中扣除之，洵屬有據！

　３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

成合意，因原發票已依法申報，被告遂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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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開立折讓單交付予原告。按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統一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掉換

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應於事實發生時，分別依下列各款規定

辦理；其為掉換貨物者，應按掉換貨物之金額，另行開立統

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一、買受人為營業人者：（二）開立統

一發票之銷售額已申報者，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

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但以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

稱、統一編號者為限」。可知，倘原開立之統一發票經申報

後，始發生折讓之情形時，應由買受人出具折讓證明單，要

無疑義。經查，楊梅國中A、B案場之發票，已經被告公司依

法申報，按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

定，折讓證明單應由買受人即被告公司出具，故折讓單上僅

有被告公司之公司章。基此，被告公司依照兩造間合意之遲

延和解金金額，開立楊梅國中A、B案場之折讓單，並交付予

存根聯予原告公司保存，足證兩造間確實就楊梅國中A、B案

場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404410元(含稅)達成合意，甚為明

確。

　４被告代為修繕之內容，說明如下：

　⑴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場之維運缺失未修繕，被告代為

修繕後所支出之9450元，應扣除之。本系列工程之驗收共分

為四個階段（發包工程明細表見原證1-1附件二）：一、材

料進場驗收；二、結構驗收；三、機電驗收；四、系統驗收

(即維運驗收)。前三階段之驗收係由被告公司進行之，第四

階段之系統驗收係由維運單位即本工程業主公司聯合再生公

司驗收之，係指案場發電設備移交維運單位前，維運單位依

照原告完工現狀進行檢查驗收，以確保發電設備得正常運

作。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項目包含

未施作接地線、金屬管配置未接地…等，被告收受聯合再生

公司之系統驗收報告後，隨即傳至LINE群組，告知原告公司

應修繕之項目，後原告公司蘇先生回覆被告公司，請被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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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協助收尾處理(見被證3，卷二第49頁)，經被告公司於LIN

E群組中向原告公司再次確認，原告公司蘇先生亦回覆ok之

貼圖(見被證4，卷二第57頁)，足證原告公司委請被告公司

代為修繕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

派工費用9450元，應由原告負擔，並無疑問。

　⑵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

催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

5、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

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

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

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

繕，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見被證1

8)，被告不得已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

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

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又被證5之修繕內容如下：⑴

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埔國小

系統驗收報告(見被證19)。⑵被告自111年7月20日起即告知

原告應修繕系統驗收未通過之處，然原告均未處理，直至11

1年10月，被告發現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不得已僅能文字

通知原告會代為派員修繕(見被證20)。

　⑶瑞原國小部分：被證9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

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原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

（見被證21）。

　⑷楊明國小部分：被證10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

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楊明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

（見被證22）。

　⑸楊梅國中A、B、C、D、E、G案場部分：原告於111年10月27

日係通過楊梅國中機電驗收，原告之後卻未改善系統缺失，

以致於未通過系統驗收(即總驗收)，由被告代為修繕後，額

外所支出之費用，自得扣除之。原告略以：被告公司監工顏

碩儒已於111年10月27日在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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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告公司既已修補完相關缺失，被告嗣後提出額外派工

點工所支出之款項主張應扣除，並不可採云云。惟查，兩造

原先就驗收方式係約定於合約第7條，原告完工後向被告提

出驗收，被告則依附件六、七、八所載確認是否通過驗收標

準。不料，原告並未依照本合約第七條之約定提出上開附件

予原告驗收，被告為體恤原告並加速合約進行，僅要求原告

修繕聯合再生公司判定「驗收不通過」之部分即可，其餘部

分縱使未符合被告之要求，被告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盡量

放行，此為兩造之共識，是被告公司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

通過之部分告知原告，並要求原告公司修繕時，原告公司即

於群組明確告知請被告代為處理（見被證3第8頁、被證4第4

頁、被證7第2頁）。退步言，若原告爭執應以被告之驗收紀

錄為準，請原告提出被告已經驗收之證明！實則，如上所

陳，被告公司係直接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通過之部分告知

原告公司請其修繕，系爭工程於該時仍有缺失，至為明確。

再者，若原告認為該等缺失並非原告公司之工作範圍，其應

於被告公司告知時，即表示該缺失並非其應負責，然原告公

司並未作任何表示，益徵原告公司所施作之系爭工程，於該

時確實有缺失未盡完善之處，至為明確。又被告員工顏碩儒

於111年10月27日在LINE對話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覆

驗完成」係指楊梅國中通過機電驗收，而非系統驗收，此有

楊梅國中各案場機電驗收報告通過複驗之日期可稽（見被證

25）。被告直至112年間仍頻繁催促原告修補瑕疵，原告未

修補，反而請被告代為處理，因而額外支出之費用本應由原

告負擔。原告抗辯其已於111年10月27日通過楊梅國中驗

收，被告於112年2月18日、3月29日派工之發票非為被告代

為修繕之代墊款云云。惟查，原告未依合約約定驗收，被告

採取便宜方式，僅在聯合再生公司認為須修補之範圍內，要

求原告修繕，已如前述，故原告就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部分，

仍應修繕之，並無疑義。次查，被告自112年7月間仍於群組

中通知原告：「楊梅國中PIN沒壓好，爆了…AC一定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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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見被證26），同年9、10月間亦持續催促原告修繕楊

梅國中案場，並傳圖片告知案場均未能正常發電，且有漏水

情形（見被證3），原告均未處理，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再

次向原告確認是否修繕，原告明確答覆被告「麻煩請人過去

收」（見被證7第2頁），益徵原告至112年3月間係清楚知悉

楊梅國中案場缺失尚未修繕完成，然因原告不願處理，故委

請被告代為修繕，被告因此支出之115550元、53813元，得

自原告請領之款項中扣除。

　⑹被告係以原告拍照回傳之施工現場圖作為進度控管，並無另

製作監工日誌。原告公司試圖以不同階段驗收通過之通知混

淆視聽，以掩飾其並未修繕各案場系統驗收缺失，實則，從

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長期不厭其煩催促原告公司改

善系統驗收缺失，原告公司卻時常反過來請被告公司代為修

繕，甚至擺爛置之不理，被告公司不得已，僅能於合理期間

催告後自行修繕之，再自尾款扣除，於法並無不合。

　５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與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人，兩間公

司同屬宋啓綸所有，兩間公司經營業務相同，有時會以不同

公司名義進行採購或委託承攬，故被證5之買受人雖載為矅

澄科技有限公司，實則從發票備註說明可知是被告公司派員

修繕瑞埔國小所生之費用。

　６違約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兩造合約中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

害賠償總額之預定，被告已提出聯合再生公司因上開案場遲

延掛錶，被告具有給付遲延情形所生違約金，違約金應從請

領款項中扣除之電子郵件，可見被告因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

限內掛錶，進而請領之款項遭上游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

金，無法完整請領，被告公司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據此主張

就原告請求之款項中，扣除答辯狀附件二所載之違約金，洵

屬有據。被告因遭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金，就各案場未能

完整請求到之款項金額，因被告未能取得上開案場之尾款，

就確切金額之舉證上實有困難。又被告公司就各太陽能案場

逾期遭聯合再生公司扣款之金額，其中與原告公司主張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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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場名稱、逾期天數、金額整理如113年11月13日提出陳報

狀之附件4。

　７原告略以：111年5月11、12、14、15、16、24、25、26、27

日及同年6月6、7、8、9日確實雨勢不小，進而影響到原告

進行屋頂上太陽能板吊掛、安裝作業無法施工云云，惟查，

依照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所載5月份每日雨量網頁查詢結果，5

月當月最高累積雨量是在5月25日，當日累積雨量為136毫

米，然而，依照兩造工程群組對話紀錄所示，原告在5月25

日當天仍有派工施作屋頂，可見，原告在當月雨勢最大的情

形下，尚能派員施作，原告稱上開下雨日期無法派員施工，

致工程進度落後云云，為臨訟之詞，不足可採。況且，原告

就各案場遲延天數，大多逾1個月以上，遠超過111年5、6月

實際下雨總日數13天，足證下雨天數並非原告遲延完工之主

因，原告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延完工，準此，被告主張

依照原告遲延完工日數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與承攬報酬抵銷

之，洵屬有據。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11年1月起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

小案、楊梅國中Ａ案、楊梅國中Ｂ案、楊梅國中Ｃ案、楊梅

國中Ｄ案、楊梅國中Ｅ案、楊梅國中Ｇ案、瑞原國小案、楊

明國小案簽立太陽光發電系統機器工程合約，原告陸續完成

約定工作並經被告驗收通過，被告卻拒絕給付剩餘工程尾

款，並以原告未按圖施作，被告另行雇工所產生之工程費用

予以扣款，及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

水，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工程費予以扣款，以上未付款及

扣款共欠原告0000000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被告則以：

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各案瑕

疵所生之費用、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修理施

工不當造成漏水的損害，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扣除原

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

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共計0000000元，高於原告本件請求之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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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

告請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實無理由等語置辯。首先審酌原告得

請求之工程款數額，經查: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

　　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350217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

　　一周，原告開立總價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5

　　2532元。第二期價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

　　安裝完成，且經被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

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

台電併聯送電掛錶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

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

標準，經被告驗收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

給被告請款後，被告支付52533元。被告對於工程已完工並

不爭執，但以被證4折讓單主張被告得扣除修繕點工費用945

0元，原告則否認有同意折讓之事實。經查，被證3被告公司

人員LINE原告公司人員稱「驗收不過，我都催幾次，叫你們

派工，趕緊修改，沒人要來，你確認給我，我就派人」，原

告人員蘇先生回應「妳派人過去收，麻煩出工人數每天丟群

組就好，感恩」(見被證3)，被告公司梁小姐問原告公司蘇

先生「秀才燒掉了，這邊你會派人上來嗎」，蘇先生回覆

「不好意思這部分要麻煩你們請人進去改善，我這邊叫的

話，短時間可能沒辦法」，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好」，被

告公司梁小姐問「秀才請確認，由我這邊派人去收尾?」，

原告公司蘇先生稱「秀才的缺失不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

嗎」，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維運缺失」「幫我確認ㄧ

下」，原告公司人員蘇先生則回覆ok之貼圖(見被證4，卷二

第57頁)，足證原告公司同意被告公司代為修繕楊梅國中秀

才分校之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點工費用9450元，由

原告負擔，應無疑問。

　⑵瑞埔國小案：

　　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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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一周，原告開立總價

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51332元。第二期價

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安裝完成，且經被

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

支付353109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台電併聯送電掛錶

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支付35310

9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標準，經被告驗收

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給被告請款後，被

告本應支付151332元，然被告迄未給付151332元。經查，原

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催

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

5、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

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

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

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

繕，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被告不得

已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

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再自尾款扣除

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於收到被告催告修繕漏水時

並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

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

處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

已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告人員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

　　對原告施工人員稱「我寫一下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

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方報價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

一下」(見被證18第3頁)，被告並提出被證5、6之發票，惟

查，被證5發票之金額為8萬4000元，買受人為曜澄科技有限

公司，品名寫「太陽光電系統建置工程一式」，開立時間為

112年5月30日，與被證18所載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催告原

告人員修繕漏水時間相隔有半年之久，被告未再做其他說明

與舉證，尚難認此84000元之發票與漏水有關。被告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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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發票品名所載為

「浪板工程」，參諸原告人員「荃」於111年6月8日收到被

告以LINE催告修繕漏水時並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

月23日通知原告人員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

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處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

被證1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已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

告人員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對原告人員「荃」稱「我

寫一下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

方報價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一下」，原告人員

「荃」對於被告表示要代為修繕扣款乙事，並未為反對之意

思表示(見被證18第3頁)，復核被證6之發票(112年1月12日

開立)與被證18兩造通話之時間(111年12月23日)接近，堪認

58000元是修理浪板的費用，此部分扣款為有理由。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

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

延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

金達成和解」等語。經查，就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部分，

原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意或承認願受折

讓，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

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

請款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之後並未補款

等語，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原告所否認，自

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稱:工程款經原告

同意折讓等語，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147713元。被告固辯稱「原告與被告就楊梅國中A、B

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

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就B案折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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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207460元部分，原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

意或承認願受折讓，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

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

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

告之後並未補款等語，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

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

稱:工程款經原告同意折讓等語，並不可採。被告另提出被

證7稱「稱原告不修理瑕疵，被告找人代為修理，支出點工

費115500元」(見被證7)，惟查，此部分為原告否認，被告

　　應舉證證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

梅國中B案有找原告修理瑕疵之情形，故此115500元點工修

理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被告另提出被證8發票，主

張應扣除被告代為修繕漏水費用53813元，然被告所指浪板

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應舉證證

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梅國中B

案有漏水之情形，被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故此53813元漏

水修繕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337008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50551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51元，洵屬有據。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91506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1506元，洵屬有據。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

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

款共計61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

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

61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9主張原告應承擔點工費用62025

元，惟查：被證9第一頁之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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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9第二頁之發票所載太陽光電

系統建置工程，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

舉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10折讓單與發票，要求原告給付

點工費用40950元，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

作，被告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10第二頁之發票所載

太陽光電施作，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

舉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四、綜上，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

扣點工款9450元，為有理由，⑵瑞埔國小案，第四期工程款

151332元，因為原告施工破壞浪板造成漏水，被告代原告修

補漏水支出58000元，得向原告主張扣除58000元，⑶楊梅國

中A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第四期款155595元，被告辯稱：

Ａ案原告同意折讓196950元云云，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

Ｂ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147713元，被告辯稱：

原告同意Ｂ案折讓207460元云云，並不可採。⑸楊梅國中Ｃ

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50551元。⑹楊梅國中

Ｄ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91506元。⑺楊梅國

中Ｅ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61690元。⑻楊梅國中Ｇ

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61690元。⑼瑞原國小

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款點工費用62025元云

云，為不可採。⑽楊明國小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

要扣點工費用40950元云云，為不可採。以上，就楊梅國中

A、B案折讓金額本為共404410元，原告於起訴狀附表1主張

被扣款40萬元，故依原告的主張，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工程款

652627元(151332+155595+147713+50551+91506+61690+0000

0-0000-00000=652627)。

五、被告辯稱: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整理如答

辯狀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

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違約金共計

0000000元，高於原告起訴請求之工程款0000000元，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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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準此，原告請求被

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為無理由等語。經查，兩造所約

定之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點均有約定在哪一天前完成掛錶。

如有超過預定之工程期限，各承攬合約第8條有約定被告得

請求原告給付遲延違約金。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五計

算違約金，以工程總價百分之二十為違約金上限。原告就各

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逾期日數，經被告整理如答辯狀

附件二所示，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原告僅請求酌減違約金之

金額。原告主張：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

違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

約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

約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被告雖已提出

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

亦遭聯合再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

「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

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

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

直到屋頂不再溼滑，原告在下雨時期，有因此不能在頂樓施

工之情形有14天(111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

話紀錄)、因考試因素延1天（被告不爭執）、被告於111年5

月15日仍未提供基礎模板給原告施作，原告按照一般工程慣

例推算，吊掛安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一天

半，陽明國中ABCDEG案，共1128.46kw，約需17天進行安

裝，以上共計32天，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

原告負擔遲延責任。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延

責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活

從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高

額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金

約定過高，請求酌減至每逾期一日之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

總價千分之一」為適當等語。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

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 條定有明文；而衡量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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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

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

益為衡量之標準。上開違約金酌減之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

罰性抑為損害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9年台上

字第1915號、51年台上字19號判例及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

判決參照）。經查，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

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

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

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原告在下雨時期，

有因此不能在頂樓施工之情形，核與原證5「下雨沒出工」

之對話內容相符，堪予採信。故因為下雨不能施工有14天(1

11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話紀錄)、因考試因

素延1天（被告不爭執），原告確實有不能施工之情事，復

參酌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

分之一計算違約金，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為有理由，本院

認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三計算違約金為適當。經

查：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總價350217元、合約期限11

1年3月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8日，逾期138日，違約

金為144990元(000000x0.003x138=144990)，違約金上限為

工程總價20%為70043元，144990元大於70043元，故以70043

元為違約金。⑵瑞埔國小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

11年3月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日，逾期82日，違約金

為248185元(0000000x0.003x82=248185)，違約金上限為工

程總價20%為201776元，248185元大於201776元，故以20177

6元為違約金。⑶楊梅國中A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

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違

約金為289406元(0000000x0.003x93=289406)，違約金上限

為工程總價20%為207460元，289406元大於207460元，故以2

07460元為違約金。⑷楊梅國中B案工程總價984749元、合約

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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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為274745元(000000x0.003x93=274745)，違約金上限

為工程總價20%為196950元，272745元大於196950元，故以1

96950元為違約金。⑸楊梅國中C案工程總價337008元、合約

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5月19日，逾期24日，

違約金為24265元(000000x0.003x24=24265)，違約金上限為

工程總價20%為67402元，67402元大於24265元，故以24265

元為違約金。⑹楊梅國中D案工程總價610042元、合約期限1

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

金為82356元(000000x0.003x45=8235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

總價20%為122008元，122008元大於82356元，故以82356元

為違約金。⑺楊梅國中E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

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金

為55521元(000000x0.003x45=55521)，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

價20%為82253元，82253元大於55521元，故以55521元為違

約金。⑻楊梅國中G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年5

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56

754元(000000x0.003x46=56754)，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

0%為82253元，82253元大於56754元，故以56754元為違約

金。⑼瑞原國小案工程總價880041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

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121446

元(000000x0.003x46=12144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

為176008元，176008元大於121446元，故以121446元為違約

金。⑽楊明國小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2

0日，實際掛錶日111年9月3日，逾期106日，違約金為44281

9元(0000000x0.003x106=442819)，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

0%為278503元，442819元大於278503元，故以278503元為違

約金。以上，70043元+201776元+207460元+196950元+24265

元+82356元+55521元+56754元+121446元+278503元等於0000

000元。

六、綜上，原告得請求之工程款為652627元，被告得請求之違約

金為0000000元，被告向原告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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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請求已無餘額，故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0000

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

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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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2號
原      告  道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仕遠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陳正軒律師
被      告  昱金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啟綸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張愷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兩造於民國111年1月起陸續簽訂多個案場的「太陽光發電系統機器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所發包太陽能光電系統機器設備、鋼構模組建置工程。詎原告陸續完成各承攬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過後，被告仍然拒絕給付剩餘工程尾款，尾款為各承攬契約約定之總價金15%，被告甚至以其上包更改設計為由，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的設備，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告已請領之工程款項，扣款金額詳如起訴狀附表1之扣款欄。原告均係依照各承攬契約所提供之圖說施工且已施作完成，自無因變更設計而需要配合再度進場更改施作工程之必要，經原告於112年9月19日催告被告給付款項，被告未為回應，原告復再度於同年10月12日委託律師發函催討被告付款，被告雖於同年11月間給付部分款項，但被告仍有工程款項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尚未給付(見卷一第21頁附表)。
　２以下謹就各案場遭被告扣款或尚未給付工程款提出說明：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被告固提出被證4主張應扣除修繕點工費用9450元，惟秀才分校案係於111年7月28日即已開始掛錶營運發電，被告卻在112年1月17日通知要求原告進行修繕，既然交由業主正常使用近半年為何有需要修繕？又據被證4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監工人員蘇雍荃回覆：「秀才的缺失不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嗎？」亦即秀才分校已經缺失改善完畢，而被告人員卻回答：「維運缺失」，所謂維運缺失所指為何？是否係原告負責修繕之內容或有其他人員使用操作不當導致？始終未見被告提出說明。
　⑵瑞埔國小案：依據原證1-2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151332元。又被告並未依契約第7條第3項通知原告本案場有任何需要修繕之處。被告固提出被證5主張應扣除84000元點工費用，惟被證5上發票買受人為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而非被告，難認與本件有何干係，被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採信。被告另提出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收據上品名所載為「浪板工程」，稱因原告施工造成浪板破損或毀壞，惟本案場已於111年6月2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損或毀壞應當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1月12日被告才自行修繕漏水問題？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解」等語，惟查：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是由被告片面決定而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更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食言。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47713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Ｂ案折讓金額207460元是由被告片面決定才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更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食言。實則本案工程原告只出工（安裝、組合、模組建置）及少量零件，但因案場天候不佳或被告提供材料遲延而導致原告無法施工，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自不應苛責原告負擔遲延責任。被告另提出被證8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3813元，收據上品名所載為「浪板工程」，被告稱浪板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惟本案場已於111年7月27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損或毀壞應當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2月20日被告才自行修繕漏水問題？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337008元，然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50551元。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91506元。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9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62025元，惟查：被證9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意，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步說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10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40950元，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意，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步說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３被告另提具被證7主張楊梅國中應扣點工費用115500元，然楊梅國中所有案場早已於111年10月27日經被告監工人員顏碩儒在群組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而被證7所顯示發票日期卻為112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9日，均為複驗完成後，既已驗收完成，為何被告仍要求原告進場修繕？發票亦未明確標明修繕項目及如何區分點工人數多少屬於原告負責之工程，被告此部分主張未善盡具體說明義務。
　４被告主張應扣抵遲延違約金部分：本件各承攬契約第8條僅約定「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能於本約第五條第二項第(1)款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則乙方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每逾一日逾期違約金為新台幣工程總價之千分之五」等語，是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約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約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又本件審理中被告雖已提出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亦遭聯合再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直到屋頂不再溼滑，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原告負擔遲延責任。又本件原告係包工不包料，偶有需要待被告將施工料件送至現場之等待期間，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亦不應要求原告負擔。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延責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活從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高額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金約定過高，請求酌減至相當數額，原告認為以每逾期一日之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總價千分之一」為適當。
　５依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載「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能…併聯完成…則乙方（即原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即被告）：工程總竣工日工期…」，與被告提出被證2第3頁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七條所載「本工程如未能…併聯完成…則乙方（即被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即聯合再生公司）：⑴完成台電掛錶及系統試運轉工程⑵工程總竣工日工期」相比較可得知二事：⑴被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7條約定，被告應通過聯合再生公司之系統試運轉工程驗收（即被告所稱系統驗收），然而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並未有相同約定，則顯然兩造間並未約定原告應通過被告或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⑵再者，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係以工程總竣工日逾期方式約定違約金，而各案場工程是否逾期則以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項第1款所載日期起算，與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約定最遲完成台電併聯日均相同，（如楊梅國中Ａ案契約第5條第2項第1款施工期間與第8條約定最遲併聯日均為111年4月25日），至此即可看出，原告承攬之工作於台電掛錶時已全數完成，兩造間自不存在被告所稱後續系統驗收未通過之爭議。被告固提出由聯合再生公司所出具之案場移交檢驗報告（見被證23、24）及對話紀錄（見被證16、17、18、20）用以說明原告應負責修繕之內容，惟既然兩造間不存在系統驗收，在被告監工顏碩儒於111年10月27日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前，楊梅國中各案場也均早已掛錶發電並移交給聯合再生公司占有使用，則嗣後被告所稱系統驗收有瑕疵而未經驗收通過，則為被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爭議而與原告無關，被告本應自行修繕，故被告主張楊梅國中A、B案有額外派點工修繕支出共115500元、漏水修繕53813元，要原告負擔，自無足取。
　６被告固出具被證25機電驗收報告，主張111年10月27日被告監工顏碩儒所謂「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為機電驗收通過而非系統驗收通過，惟被證25上所載承攬廠商為立治科技有限公司，與兩造無關，被告應就其舉證盡具體說明義務。且縱為各案場機電驗收通過，兩造間契約並未約定後續有所謂系統驗收，亦不影響原告就承攬之工作已經完成修繕並經複驗通過之事實。
　７本件所有案場施工內容均為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需要在各校舍或地上物的屋頂上施工，為防止人員墜落危險，只要遇到氣候不佳（颳風、下雨）就無法施工。就楊梅國中Ａ、Ｂ、Ｃ、Ｄ、Ｅ、Ｇ案場，有因為校方因素、下雨、延遲送料之情形而導致原告施工延遲之不可歸責於原告之原因，提出施工群組LINE對話紀錄佐證併說明之：
　⑴群組內部對話者，暱稱「曾子軒 穩順車電」、「曾大略」者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現場負責人曾子軒；暱稱顯示不明者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登記負責人黃嵩晴（因黃嵩晴已封鎖原告公司負責人故暱稱顯示不明）；暱稱「蔡宜軒」者為「富鑫工程行」之工班蔡宜軒；暱稱「荃（阿飛）」者為原告現場負責人蘇雍荃，合先敘明。
　⑵111年5月1日，因為楊梅國中舉辦考試，校方要求暫停施工，對話紀錄雖顯示「休半天」，但實際上經協調後是當天整日都暫停施工沒進場。（原證4）
　⑶111年5月11日、同月14日到16日、24日到28日、同年6月6日到10日，均因爲下雨無法施工。（原證5LINE之對話紀錄）
　⑷111年5月15日，因基礎模板料件未到，無法進行組裝，影響工程進度。甚至直到111年7月8日仍因為缺料件而無法順利施工（實際料件何時送到則未有記錄）。（原證6LINE之對話紀錄）
　⑸由上開無法施工日期統計，因楊梅國中校方考試因素影響1天、因氣候因素影響14天，因被告延遲提供基礎模板影響及壓縮後續工程組裝進度約17天【按照一般工程慣例，吊掛、安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1天半，而楊梅國中A、B、C、D、E、G案場共計1128.46KW（計算式：308.72＋293.08＋100.3＋181.56＋122.4＋122.4＝1128.46KW），則至少需要約17天進行安裝（計算式：1128.46÷1.5＝16.9天）】，共計32天，此部分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延遲履約事由，自不應苛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金。楊梅國中A、B、C案掛表期限為111年4月25日；D、E、G案掛表期限為111年5月15 日，然被告在111年5月15日時竟仍未提供基礎模板供原告及原告下包施工，並予敘明。又本件所有案場均是位於桃園市楊梅區，局部區域氣候應不至於有太大差異，故除楊梅國中外其他案場即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小案、瑞原國小案、楊明國小案亦同受天氣影響工期約十四天，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履約延遲，不應苛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金，依此推論，與經驗法則無違。
　⑹被告提出被證30、31之對話紀錄，稱原告在下雨天仍在施工云云，惟查，原告主要工作是在屋頂上設置太陽能板與變電器，必須要把這些料件吊到屋頂上才能設置，這些下雨天是無法施作。至於屋頂下系統之設置，原告沒有主張下雨天不能做。　
　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司建調字第21號民事調解聲請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為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１原告略以其陸續完成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過，被告卻仍拒絕給付尾款，甚至以其上包要更改設計為由，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之設備，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告已請領之工程款項，被告共計欠款0000000元工程款云云，惟被告爭執原告第四期未請款之金額未達0000000元，原告應就其請求之金額之依據及計算式負舉證責任，先予敘明。退步言之，縱原告舉證出被告應給付之第四期款項之金額及計算式(假設語氣，被告否認0000000元之金額)，被告主張抵銷之，理由如下：
　⑴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成合意，被告並開立404410元(含稅)之折讓單。經查，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具有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依照承攬契約第8條之約定，原告須給付被告遲延違約金，故原告與被告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遲延違約金予被告，此有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分別開立退貨折讓單196950元、207460元(含稅)可稽。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惟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解，是其餘案場之遲延違約金計算，仍應以承攬合約第8條之約定計算，自不待言。又因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場，均有驗收未通過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被告須對上游包商聯合再生公司負遲延責任，聯合再生公司則於113年4月2日發EMAIL通知被告，被告所請款之款項均須扣除遲延掛錶之違約金，是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之給付遲延受有損害，甚為明確。
　⑵原告承攬上開工程，具有未按圖施工、未修繕驗收不合格之瑕疵，甚至毀損工程現場致漏水…等情形。經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第3項之約定向原告催告修繕及改正，原告均未處理，反而委託被告自行派工修繕(見被證3、4)，被告不得已，遂依承攬合約第7條第4項第1款之約定，自行或委請第三人修繕後，再將所生之費用自原告第四期請款費用中扣除之，洵屬有據。
　⑶綜上，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各案瑕疵所生之費用(被證4、5、7、9、10)、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用合約總金額20%為違約金之上限)，修理施工不當造成的漏水損害(被證6、8)，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見被證1)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共計0000000元(見答辯狀附件2表格)，高於原告本件請求之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項云云，實無理由。
　２原告未請款之金額至多僅為720077元，扣除被告代為支出之修繕費用、原告應給付之遲延違約金(共0000000元)後，實際上原告仍應賠償被告644520元，原告空言被告應給付0000000元，不足可採。原告就各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被告自得依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請求遲延違約金。按各承攬合約第5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本案施工期間為簽約日起至完成掛錶時。次按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本工程如未能於本約第5條第2項第1款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乙方應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查被告向聯合再生公司承攬一系列太陽能光電工程後，再將其中部分位在桃園南區之案場轉承包予原告，故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限內掛錶，將導致被告須向聯合再生公司負給付遲延之責任。是以，聯合再生公司於113年4月2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請求之工程款須扣除民事陳報狀附件4EXCEL表格所載之遲延違約金0000000元，可見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而受有損害，被告據此向原告請求遲延違約金，於法有據。次查，原告就各案場實際掛錶完成併聯之日期，此有台電函覆聯合再生公司之函文可稽，足證原告就各案場完成掛錶併聯之日期，均晚於兩造於各承攬合約中約定完成之日期，被告據此計算遲延違約金，並逕自原告請求之工程款中扣除之，洵屬有據！
　３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成合意，因原發票已依法申報，被告遂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開立折讓單交付予原告。按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統一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掉換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應於事實發生時，分別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其為掉換貨物者，應按掉換貨物之金額，另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一、買受人為營業人者：（二）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已申報者，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但以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稱、統一編號者為限」。可知，倘原開立之統一發票經申報後，始發生折讓之情形時，應由買受人出具折讓證明單，要無疑義。經查，楊梅國中A、B案場之發票，已經被告公司依法申報，按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折讓證明單應由買受人即被告公司出具，故折讓單上僅有被告公司之公司章。基此，被告公司依照兩造間合意之遲延和解金金額，開立楊梅國中A、B案場之折讓單，並交付予存根聯予原告公司保存，足證兩造間確實就楊梅國中A、B案場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404410元(含稅)達成合意，甚為明確。
　４被告代為修繕之內容，說明如下：
　⑴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場之維運缺失未修繕，被告代為修繕後所支出之9450元，應扣除之。本系列工程之驗收共分為四個階段（發包工程明細表見原證1-1附件二）：一、材料進場驗收；二、結構驗收；三、機電驗收；四、系統驗收(即維運驗收)。前三階段之驗收係由被告公司進行之，第四階段之系統驗收係由維運單位即本工程業主公司聯合再生公司驗收之，係指案場發電設備移交維運單位前，維運單位依照原告完工現狀進行檢查驗收，以確保發電設備得正常運作。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項目包含未施作接地線、金屬管配置未接地…等，被告收受聯合再生公司之系統驗收報告後，隨即傳至LINE群組，告知原告公司應修繕之項目，後原告公司蘇先生回覆被告公司，請被告公司協助收尾處理(見被證3，卷二第49頁)，經被告公司於LINE群組中向原告公司再次確認，原告公司蘇先生亦回覆ok之貼圖(見被證4，卷二第57頁)，足證原告公司委請被告公司代為修繕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派工費用9450元，應由原告負擔，並無疑問。
　⑵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催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5、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繕，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見被證18)，被告不得已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又被證5之修繕內容如下：⑴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埔國小系統驗收報告(見被證19)。⑵被告自111年7月20日起即告知原告應修繕系統驗收未通過之處，然原告均未處理，直至111年10月，被告發現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不得已僅能文字通知原告會代為派員修繕(見被證20)。
　⑶瑞原國小部分：被證9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原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見被證21）。
　⑷楊明國小部分：被證10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楊明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見被證22）。
　⑸楊梅國中A、B、C、D、E、G案場部分：原告於111年10月27日係通過楊梅國中機電驗收，原告之後卻未改善系統缺失，以致於未通過系統驗收(即總驗收)，由被告代為修繕後，額外所支出之費用，自得扣除之。原告略以：被告公司監工顏碩儒已於111年10月27日在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原告公司既已修補完相關缺失，被告嗣後提出額外派工點工所支出之款項主張應扣除，並不可採云云。惟查，兩造原先就驗收方式係約定於合約第7條，原告完工後向被告提出驗收，被告則依附件六、七、八所載確認是否通過驗收標準。不料，原告並未依照本合約第七條之約定提出上開附件予原告驗收，被告為體恤原告並加速合約進行，僅要求原告修繕聯合再生公司判定「驗收不通過」之部分即可，其餘部分縱使未符合被告之要求，被告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盡量放行，此為兩造之共識，是被告公司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通過之部分告知原告，並要求原告公司修繕時，原告公司即於群組明確告知請被告代為處理（見被證3第8頁、被證4第4頁、被證7第2頁）。退步言，若原告爭執應以被告之驗收紀錄為準，請原告提出被告已經驗收之證明！實則，如上所陳，被告公司係直接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通過之部分告知原告公司請其修繕，系爭工程於該時仍有缺失，至為明確。再者，若原告認為該等缺失並非原告公司之工作範圍，其應於被告公司告知時，即表示該缺失並非其應負責，然原告公司並未作任何表示，益徵原告公司所施作之系爭工程，於該時確實有缺失未盡完善之處，至為明確。又被告員工顏碩儒於111年10月27日在LINE對話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覆驗完成」係指楊梅國中通過機電驗收，而非系統驗收，此有楊梅國中各案場機電驗收報告通過複驗之日期可稽（見被證25）。被告直至112年間仍頻繁催促原告修補瑕疵，原告未修補，反而請被告代為處理，因而額外支出之費用本應由原告負擔。原告抗辯其已於111年10月27日通過楊梅國中驗收，被告於112年2月18日、3月29日派工之發票非為被告代為修繕之代墊款云云。惟查，原告未依合約約定驗收，被告採取便宜方式，僅在聯合再生公司認為須修補之範圍內，要求原告修繕，已如前述，故原告就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部分，仍應修繕之，並無疑義。次查，被告自112年7月間仍於群組中通知原告：「楊梅國中PIN沒壓好，爆了…AC一定要重做」（見被證26），同年9、10月間亦持續催促原告修繕楊梅國中案場，並傳圖片告知案場均未能正常發電，且有漏水情形（見被證3），原告均未處理，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再次向原告確認是否修繕，原告明確答覆被告「麻煩請人過去收」（見被證7第2頁），益徵原告至112年3月間係清楚知悉楊梅國中案場缺失尚未修繕完成，然因原告不願處理，故委請被告代為修繕，被告因此支出之115550元、53813元，得自原告請領之款項中扣除。
　⑹被告係以原告拍照回傳之施工現場圖作為進度控管，並無另製作監工日誌。原告公司試圖以不同階段驗收通過之通知混淆視聽，以掩飾其並未修繕各案場系統驗收缺失，實則，從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長期不厭其煩催促原告公司改善系統驗收缺失，原告公司卻時常反過來請被告公司代為修繕，甚至擺爛置之不理，被告公司不得已，僅能於合理期間催告後自行修繕之，再自尾款扣除，於法並無不合。
　５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與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人，兩間公司同屬宋啓綸所有，兩間公司經營業務相同，有時會以不同公司名義進行採購或委託承攬，故被證5之買受人雖載為矅澄科技有限公司，實則從發票備註說明可知是被告公司派員修繕瑞埔國小所生之費用。
　６違約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兩造合約中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被告已提出聯合再生公司因上開案場遲延掛錶，被告具有給付遲延情形所生違約金，違約金應從請領款項中扣除之電子郵件，可見被告因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限內掛錶，進而請領之款項遭上游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金，無法完整請領，被告公司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據此主張就原告請求之款項中，扣除答辯狀附件二所載之違約金，洵屬有據。被告因遭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金，就各案場未能完整請求到之款項金額，因被告未能取得上開案場之尾款，就確切金額之舉證上實有困難。又被告公司就各太陽能案場逾期遭聯合再生公司扣款之金額，其中與原告公司主張之10案場名稱、逾期天數、金額整理如113年11月13日提出陳報狀之附件4。
　７原告略以：111年5月11、12、14、15、16、24、25、26、27日及同年6月6、7、8、9日確實雨勢不小，進而影響到原告進行屋頂上太陽能板吊掛、安裝作業無法施工云云，惟查，依照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所載5月份每日雨量網頁查詢結果，5月當月最高累積雨量是在5月25日，當日累積雨量為136毫米，然而，依照兩造工程群組對話紀錄所示，原告在5月25日當天仍有派工施作屋頂，可見，原告在當月雨勢最大的情形下，尚能派員施作，原告稱上開下雨日期無法派員施工，致工程進度落後云云，為臨訟之詞，不足可採。況且，原告就各案場遲延天數，大多逾1個月以上，遠超過111年5、6月實際下雨總日數13天，足證下雨天數並非原告遲延完工之主因，原告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延完工，準此，被告主張依照原告遲延完工日數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與承攬報酬抵銷之，洵屬有據。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11年1月起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小案、楊梅國中Ａ案、楊梅國中Ｂ案、楊梅國中Ｃ案、楊梅國中Ｄ案、楊梅國中Ｅ案、楊梅國中Ｇ案、瑞原國小案、楊明國小案簽立太陽光發電系統機器工程合約，原告陸續完成約定工作並經被告驗收通過，被告卻拒絕給付剩餘工程尾款，並以原告未按圖施作，被告另行雇工所產生之工程費用予以扣款，及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工程費予以扣款，以上未付款及扣款共欠原告0000000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被告則以：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各案瑕疵所生之費用、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修理施工不當造成漏水的損害，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共計0000000元，高於原告本件請求之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請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實無理由等語置辯。首先審酌原告得請求之工程款數額，經查: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
　　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350217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
　　一周，原告開立總價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5
　　2532元。第二期價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
　　安裝完成，且經被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台電併聯送電掛錶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標準，經被告驗收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給被告請款後，被告支付52533元。被告對於工程已完工並不爭執，但以被證4折讓單主張被告得扣除修繕點工費用9450元，原告則否認有同意折讓之事實。經查，被證3被告公司人員LINE原告公司人員稱「驗收不過，我都催幾次，叫你們派工，趕緊修改，沒人要來，你確認給我，我就派人」，原告人員蘇先生回應「妳派人過去收，麻煩出工人數每天丟群組就好，感恩」(見被證3)，被告公司梁小姐問原告公司蘇先生「秀才燒掉了，這邊你會派人上來嗎」，蘇先生回覆「不好意思這部分要麻煩你們請人進去改善，我這邊叫的話，短時間可能沒辦法」，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好」，被告公司梁小姐問「秀才請確認，由我這邊派人去收尾?」，原告公司蘇先生稱「秀才的缺失不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嗎」，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維運缺失」「幫我確認ㄧ下」，原告公司人員蘇先生則回覆ok之貼圖(見被證4，卷二第57頁)，足證原告公司同意被告公司代為修繕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點工費用9450元，由原告負擔，應無疑問。
　⑵瑞埔國小案：
　　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0000000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一周，原告開立總價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51332元。第二期價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安裝完成，且經被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353109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台電併聯送電掛錶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支付353109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標準，經被告驗收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給被告請款後，被告本應支付151332元，然被告迄未給付151332元。經查，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催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5、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繕，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被告不得已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於收到被告催告修繕漏水時並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處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已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告人員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
　　對原告施工人員稱「我寫一下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方報價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一下」(見被證18第3頁)，被告並提出被證5、6之發票，惟查，被證5發票之金額為8萬4000元，買受人為曜澄科技有限公司，品名寫「太陽光電系統建置工程一式」，開立時間為112年5月30日，與被證18所載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催告原告人員修繕漏水時間相隔有半年之久，被告未再做其他說明與舉證，尚難認此84000元之發票與漏水有關。被告另提出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發票品名所載為「浪板工程」，參諸原告人員「荃」於111年6月8日收到被告以LINE催告修繕漏水時並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人員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處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已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告人員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對原告人員「荃」稱「我寫一下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方報價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一下」，原告人員「荃」對於被告表示要代為修繕扣款乙事，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見被證18第3頁)，復核被證6之發票(112年1月12日開立)與被證18兩造通話之時間(111年12月23日)接近，堪認58000元是修理浪板的費用，此部分扣款為有理由。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解」等語。經查，就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部分，原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意或承認願受折讓，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之後並未補款等語，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稱:工程款經原告同意折讓等語，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47713元。被告固辯稱「原告與被告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就B案折讓金額207460元部分，原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意或承認願受折讓，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之後並未補款等語，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稱:工程款經原告同意折讓等語，並不可採。被告另提出被證7稱「稱原告不修理瑕疵，被告找人代為修理，支出點工費115500元」(見被證7)，惟查，此部分為原告否認，被告
　　應舉證證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梅國中B案有找原告修理瑕疵之情形，故此115500元點工修理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被告另提出被證8發票，主張應扣除被告代為修繕漏水費用53813元，然被告所指浪板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應舉證證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梅國中B案有漏水之情形，被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故此53813元漏水修繕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337008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50551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51元，洵屬有據。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91506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1506元，洵屬有據。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9主張原告應承擔點工費用62025元，惟查：被證9第一頁之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被告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9第二頁之發票所載太陽光電系統建置工程，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舉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10折讓單與發票，要求原告給付點工費用40950元，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被告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10第二頁之發票所載太陽光電施作，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舉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四、綜上，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點工款9450元，為有理由，⑵瑞埔國小案，第四期工程款151332元，因為原告施工破壞浪板造成漏水，被告代原告修補漏水支出58000元，得向原告主張扣除58000元，⑶楊梅國中A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第四期款155595元，被告辯稱：Ａ案原告同意折讓196950元云云，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Ｂ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147713元，被告辯稱：原告同意Ｂ案折讓207460元云云，並不可採。⑸楊梅國中Ｃ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50551元。⑹楊梅國中Ｄ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91506元。⑺楊梅國中Ｅ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61690元。⑻楊梅國中Ｇ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61690元。⑼瑞原國小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款點工費用62025元云云，為不可採。⑽楊明國小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點工費用40950元云云，為不可採。以上，就楊梅國中A、B案折讓金額本為共404410元，原告於起訴狀附表1主張被扣款40萬元，故依原告的主張，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工程款652627元(151332+155595+147713+50551+91506+61690+00000-0000-00000=652627)。
五、被告辯稱: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違約金共計0000000元，高於原告起訴請求之工程款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為無理由等語。經查，兩造所約定之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點均有約定在哪一天前完成掛錶。如有超過預定之工程期限，各承攬合約第8條有約定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遲延違約金。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五計算違約金，以工程總價百分之二十為違約金上限。原告就各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逾期日數，經被告整理如答辯狀附件二所示，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原告僅請求酌減違約金之金額。原告主張：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約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約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被告雖已提出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亦遭聯合再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直到屋頂不再溼滑，原告在下雨時期，有因此不能在頂樓施工之情形有14天(111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話紀錄)、因考試因素延1天（被告不爭執）、被告於111年5月15日仍未提供基礎模板給原告施作，原告按照一般工程慣例推算，吊掛安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一天半，陽明國中ABCDEG案，共1128.46kw，約需17天進行安裝，以上共計32天，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原告負擔遲延責任。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延責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活從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高額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金約定過高，請求酌減至每逾期一日之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總價千分之一」為適當等語。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 條定有明文；而衡量違約金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上開違約金酌減之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罰性抑為損害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51年台上字19號判例及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判決參照）。經查，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原告在下雨時期，有因此不能在頂樓施工之情形，核與原證5「下雨沒出工」之對話內容相符，堪予採信。故因為下雨不能施工有14天(111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話紀錄)、因考試因素延1天（被告不爭執），原告確實有不能施工之情事，復參酌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為有理由，本院認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三計算違約金為適當。經查：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總價350217元、合約期限111年3月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8日，逾期138日，違約金為144990元(000000x0.003x138=144990)，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70043元，144990元大於70043元，故以70043元為違約金。⑵瑞埔國小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3月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日，逾期82日，違約金為248185元(0000000x0.003x82=24818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201776元，248185元大於201776元，故以201776元為違約金。⑶楊梅國中A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違約金為289406元(0000000x0.003x93=28940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207460元，289406元大於207460元，故以207460元為違約金。⑷楊梅國中B案工程總價984749元、合約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違約金為274745元(000000x0.003x93=27474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196950元，272745元大於196950元，故以196950元為違約金。⑸楊梅國中C案工程總價337008元、合約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5月19日，逾期24日，違約金為24265元(000000x0.003x24=2426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67402元，67402元大於24265元，故以24265元為違約金。⑹楊梅國中D案工程總價610042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金為82356元(000000x0.003x45=8235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122008元，122008元大於82356元，故以82356元為違約金。⑺楊梅國中E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金為55521元(000000x0.003x45=55521)，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82253元，82253元大於55521元，故以55521元為違約金。⑻楊梅國中G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56754元(000000x0.003x46=56754)，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82253元，82253元大於56754元，故以56754元為違約金。⑼瑞原國小案工程總價880041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121446元(000000x0.003x46=12144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176008元，176008元大於121446元，故以121446元為違約金。⑽楊明國小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20日，實際掛錶日111年9月3日，逾期106日，違約金為442819元(0000000x0.003x106=442819)，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278503元，442819元大於278503元，故以278503元為違約金。以上，70043元+201776元+207460元+196950元+24265元+82356元+55521元+56754元+121446元+278503元等於0000000元。
六、綜上，原告得請求之工程款為652627元，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為0000000元，被告向原告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之工程款請求已無餘額，故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0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2號

原      告  道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仕遠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陳正軒律師

被      告  昱金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啟綸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張愷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兩造於民國111年1月起陸續簽訂多個案場的「太陽光發電系

    統機器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所發包太陽能光電

    系統機器設備、鋼構模組建置工程。詎原告陸續完成各承攬

    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過後，被告仍然拒絕給付

    剩餘工程尾款，尾款為各承攬契約約定之總價金15%，被告

    甚至以其上包更改設計為由，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

    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的設備，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

    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告已請領之工程款項，扣款金額詳

    如起訴狀附表1之扣款欄。原告均係依照各承攬契約所提供

    之圖說施工且已施作完成，自無因變更設計而需要配合再度

    進場更改施作工程之必要，經原告於112年9月19日催告被告

    給付款項，被告未為回應，原告復再度於同年10月12日委託

    律師發函催討被告付款，被告雖於同年11月間給付部分款項

    ，但被告仍有工程款項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尚未給付(

    見卷一第21頁附表)。

　２以下謹就各案場遭被告扣款或尚未給付工程款提出說明：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被告固提出被證4主張應扣除修繕點工

    費用9450元，惟秀才分校案係於111年7月28日即已開始掛錶

    營運發電，被告卻在112年1月17日通知要求原告進行修繕，

    既然交由業主正常使用近半年為何有需要修繕？又據被證4

    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監工人員蘇雍荃回覆：「秀才的缺失不

    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嗎？」亦即秀才分校已經缺失改善

    完畢，而被告人員卻回答：「維運缺失」，所謂維運缺失所

    指為何？是否係原告負責修繕之內容或有其他人員使用操作

    不當導致？始終未見被告提出說明。

　⑵瑞埔國小案：依據原證1-2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

    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15

    1332元。又被告並未依契約第7條第3項通知原告本案場有任

    何需要修繕之處。被告固提出被證5主張應扣除84000元點工

    費用，惟被證5上發票買受人為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而非被告

    ，難認與本件有何干係，被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採信。被告另

    提出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收據上品名所

    載為「浪板工程」，稱因原告施工造成浪板破損或毀壞，惟

    本案場已於111年6月2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損

    或毀壞應當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1月12日被

    告才自行修繕漏水問題？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

    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

    延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

    金達成和解」等語，惟查：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是由被告

    片面決定而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

    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更聲稱

    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

    項，但被告食言。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147713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

    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

    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Ｂ案折讓金額207460元是

    由被告片面決定才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

    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

    更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讓

    之款項，但被告食言。實則本案工程原告只出工（安裝、組

    合、模組建置）及少量零件，但因案場天候不佳或被告提供

    材料遲延而導致原告無法施工，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

    ，自不應苛責原告負擔遲延責任。被告另提出被證8主張應

    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3813元，收據上品名所載為「浪板工程

    」，被告稱浪板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惟本案場已於

    111年7月27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損或毀壞應當

    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2月20日被告才自行修

    繕漏水問題？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337008元，然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50551元。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91506元。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61690元。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

    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

    690元。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9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62025元

    ，惟查：被證9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意，

    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步說

    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10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40950元

    ，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意，

    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步說

    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３被告另提具被證7主張楊梅國中應扣點工費用115500元，然楊

    梅國中所有案場早已於111年10月27日經被告監工人員顏碩

    儒在群組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而被證7所

    顯示發票日期卻為112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9日，均為複驗

    完成後，既已驗收完成，為何被告仍要求原告進場修繕？發

    票亦未明確標明修繕項目及如何區分點工人數多少屬於原告

    負責之工程，被告此部分主張未善盡具體說明義務。

　４被告主張應扣抵遲延違約金部分：本件各承攬契約第8條僅約

    定「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能於本約第五條第二項第(1)款

    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則乙方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

    約金予甲方：每逾一日逾期違約金為新台幣工程總價之千分

    之五」等語，是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違

    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約

    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約

    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又本件審理中被

    告雖已提出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

    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亦遭聯合再

    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

    」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

    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

    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直到屋頂不

    再溼滑，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原告負擔遲

    延責任。又本件原告係包工不包料，偶有需要待被告將施工

    料件送至現場之等待期間，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亦

    不應要求原告負擔。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延

    責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活

    從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高

    額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金

    約定過高，請求酌減至相當數額，原告認為以每逾期一日之

    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總價千分之一」為適當。

　５依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載「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能…

    併聯完成…則乙方（即原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金

    予甲方（即被告）：工程總竣工日工期…」，與被告提出被

    證2第3頁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七條所載「本工程如未

    能…併聯完成…則乙方（即被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

    金予甲方（即聯合再生公司）：⑴完成台電掛錶及系統試運

    轉工程⑵工程總竣工日工期」相比較可得知二事：⑴被告與聯

    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7條約定，被告應通過聯合再生公司之

    系統試運轉工程驗收（即被告所稱系統驗收），然而兩造間

    各承攬契約第8條並未有相同約定，則顯然兩造間並未約定

    原告應通過被告或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⑵再者，兩造間

    各承攬契約第8條係以工程總竣工日逾期方式約定違約金，

    而各案場工程是否逾期則以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項第1款所

    載日期起算，與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約定最遲完成台電併聯

    日均相同，（如楊梅國中Ａ案契約第5條第2項第1款施工期間

    與第8條約定最遲併聯日均為111年4月25日），至此即可看

    出，原告承攬之工作於台電掛錶時已全數完成，兩造間自不

    存在被告所稱後續系統驗收未通過之爭議。被告固提出由聯

    合再生公司所出具之案場移交檢驗報告（見被證23、24）及

    對話紀錄（見被證16、17、18、20）用以說明原告應負責修

    繕之內容，惟既然兩造間不存在系統驗收，在被告監工顏碩

    儒於111年10月27日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前，楊

    梅國中各案場也均早已掛錶發電並移交給聯合再生公司占有

    使用，則嗣後被告所稱系統驗收有瑕疵而未經驗收通過，則

    為被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爭議而與原告無關，被告本應自行

    修繕，故被告主張楊梅國中A、B案有額外派點工修繕支出共

    115500元、漏水修繕53813元，要原告負擔，自無足取。

　６被告固出具被證25機電驗收報告，主張111年10月27日被告監

    工顏碩儒所謂「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為機電驗收通過而

    非系統驗收通過，惟被證25上所載承攬廠商為立治科技有限

    公司，與兩造無關，被告應就其舉證盡具體說明義務。且縱

    為各案場機電驗收通過，兩造間契約並未約定後續有所謂系

    統驗收，亦不影響原告就承攬之工作已經完成修繕並經複驗

    通過之事實。

　７本件所有案場施工內容均為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

    需要在各校舍或地上物的屋頂上施工，為防止人員墜落危險

    ，只要遇到氣候不佳（颳風、下雨）就無法施工。就楊梅國

    中Ａ、Ｂ、Ｃ、Ｄ、Ｅ、Ｇ案場，有因為校方因素、下雨、延遲送

    料之情形而導致原告施工延遲之不可歸責於原告之原因，提

    出施工群組LINE對話紀錄佐證併說明之：

　⑴群組內部對話者，暱稱「曾子軒 穩順車電」、「曾大略」者

    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現場負責人曾子軒；暱稱顯示

    不明者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登記負責人黃嵩晴（因

    黃嵩晴已封鎖原告公司負責人故暱稱顯示不明）；暱稱「蔡

    宜軒」者為「富鑫工程行」之工班蔡宜軒；暱稱「荃（阿飛

    ）」者為原告現場負責人蘇雍荃，合先敘明。

　⑵111年5月1日，因為楊梅國中舉辦考試，校方要求暫停施工，

    對話紀錄雖顯示「休半天」，但實際上經協調後是當天整日

    都暫停施工沒進場。（原證4）

　⑶111年5月11日、同月14日到16日、24日到28日、同年6月6日

    到10日，均因爲下雨無法施工。（原證5LINE之對話紀錄）

　⑷111年5月15日，因基礎模板料件未到，無法進行組裝，影響

    工程進度。甚至直到111年7月8日仍因為缺料件而無法順利

    施工（實際料件何時送到則未有記錄）。（原證6LINE之對

    話紀錄）

　⑸由上開無法施工日期統計，因楊梅國中校方考試因素影響1天

    、因氣候因素影響14天，因被告延遲提供基礎模板影響及壓

    縮後續工程組裝進度約17天【按照一般工程慣例，吊掛、安

    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1天半，而楊梅國中A

    、B、C、D、E、G案場共計1128.46KW（計算式：308.72＋293

    .08＋100.3＋181.56＋122.4＋122.4＝1128.46KW），則至少需要

    約17天進行安裝（計算式：1128.46÷1.5＝16.9天）】，共計

    32天，此部分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延遲履約事由，自不應苛

    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金。楊梅國中A、B、C案掛表期限為111

    年4月25日；D、E、G案掛表期限為111年5月15 日，然被告

    在111年5月15日時竟仍未提供基礎模板供原告及原告下包施

    工，並予敘明。又本件所有案場均是位於桃園市楊梅區，局

    部區域氣候應不至於有太大差異，故除楊梅國中外其他案場

    即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小案、瑞原國小案、楊明國

    小案亦同受天氣影響工期約十四天，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

    由導致履約延遲，不應苛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金，依此推論

    ，與經驗法則無違。

　⑹被告提出被證30、31之對話紀錄，稱原告在下雨天仍在施工

    云云，惟查，原告主要工作是在屋頂上設置太陽能板與變電

    器，必須要把這些料件吊到屋頂上才能設置，這些下雨天是

    無法施作。至於屋頂下系統之設置，原告沒有主張下雨天不

    能做。　

　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本院三重簡易庭11

    2年度重司建調字第21號民事調解聲請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

    清償日為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１原告略以其陸續完成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

    過，被告卻仍拒絕給付尾款，甚至以其上包要更改設計為由

    ，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之設備，

    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告已

    請領之工程款項，被告共計欠款0000000元工程款云云，惟

    被告爭執原告第四期未請款之金額未達0000000元，原告應

    就其請求之金額之依據及計算式負舉證責任，先予敘明。退

    步言之，縱原告舉證出被告應給付之第四期款項之金額及計

    算式(假設語氣，被告否認0000000元之金額)，被告主張抵

    銷之，理由如下：

　⑴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

    成合意，被告並開立404410元(含稅)之折讓單。經查，原告

    就楊梅國中A、B案具有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依照承攬契約

    第8條之約定，原告須給付被告遲延違約金，故原告與被告

    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

    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遲延違約金予被告，此有被告於11

    1年10月31日分別開立退貨折讓單196950元、207460元(含稅

    )可稽。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

    違約情形，惟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解

    ，是其餘案場之遲延違約金計算，仍應以承攬合約第8條之

    約定計算，自不待言。又因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場

    ，均有驗收未通過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被告須對上游包商

    聯合再生公司負遲延責任，聯合再生公司則於113年4月2日

    發EMAIL通知被告，被告所請款之款項均須扣除遲延掛錶之

    違約金，是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之給付遲延受有損害，

    甚為明確。

　⑵原告承攬上開工程，具有未按圖施工、未修繕驗收不合格之

    瑕疵，甚至毀損工程現場致漏水…等情形。經被告依承攬合

    約第7條第3項之約定向原告催告修繕及改正，原告均未處理

    ，反而委託被告自行派工修繕(見被證3、4)，被告不得已，

    遂依承攬合約第7條第4項第1款之約定，自行或委請第三人

    修繕後，再將所生之費用自原告第四期請款費用中扣除之，

    洵屬有據。

　⑶綜上，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各

    案瑕疵所生之費用(被證4、5、7、9、10)、各案場逾期掛錶

    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用合約總金額20%為違約金之上限)

    ，修理施工不當造成的漏水損害(被證6、8)，整理如答辯狀

    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

    讓之404410元(含稅)(見被證1)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之金

    額共計0000000元(見答辯狀附件2表格)，高於原告本件請求

    之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準此，原告請求

    被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項云云，實無理由。

　２原告未請款之金額至多僅為720077元，扣除被告代為支出之

    修繕費用、原告應給付之遲延違約金(共0000000元)後，實

    際上原告仍應賠償被告644520元，原告空言被告應給付0000

    000元，不足可採。原告就各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被

    告自得依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請求遲延違約金。按各承

    攬合約第5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本案施工期間為簽約日起

    至完成掛錶時。次按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本工程如未

    能於本約第5條第2項第1款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乙方

    應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查被告向聯合再生公司承攬一系

    列太陽能光電工程後，再將其中部分位在桃園南區之案場轉

    承包予原告，故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限內掛錶，將導致被告

    須向聯合再生公司負給付遲延之責任。是以，聯合再生公司

    於113年4月2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請求之

    工程款須扣除民事陳報狀附件4EXCEL表格所載之遲延違約金

    0000000元，可見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而受有損害，

    被告據此向原告請求遲延違約金，於法有據。次查，原告就

    各案場實際掛錶完成併聯之日期，此有台電函覆聯合再生公

    司之函文可稽，足證原告就各案場完成掛錶併聯之日期，均

    晚於兩造於各承攬合約中約定完成之日期，被告據此計算遲

    延違約金，並逕自原告請求之工程款中扣除之，洵屬有據！

　３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

    成合意，因原發票已依法申報，被告遂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第20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開立折讓單交付予原告。按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統一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掉換

    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應於事實發生時，分別依下列各款規定

    辦理；其為掉換貨物者，應按掉換貨物之金額，另行開立統

    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一、買受人為營業人者：（二）開立統

    一發票之銷售額已申報者，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

    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但以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稱

    、統一編號者為限」。可知，倘原開立之統一發票經申報後

    ，始發生折讓之情形時，應由買受人出具折讓證明單，要無

    疑義。經查，楊梅國中A、B案場之發票，已經被告公司依法

    申報，按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

    ，折讓證明單應由買受人即被告公司出具，故折讓單上僅有

    被告公司之公司章。基此，被告公司依照兩造間合意之遲延

    和解金金額，開立楊梅國中A、B案場之折讓單，並交付予存

    根聯予原告公司保存，足證兩造間確實就楊梅國中A、B案場

    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404410元(含稅)達成合意，甚為明確。

　４被告代為修繕之內容，說明如下：

　⑴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場之維運缺失未修繕，被告代為

    修繕後所支出之9450元，應扣除之。本系列工程之驗收共分

    為四個階段（發包工程明細表見原證1-1附件二）：一、材

    料進場驗收；二、結構驗收；三、機電驗收；四、系統驗收

    (即維運驗收)。前三階段之驗收係由被告公司進行之，第四

    階段之系統驗收係由維運單位即本工程業主公司聯合再生公

    司驗收之，係指案場發電設備移交維運單位前，維運單位依

    照原告完工現狀進行檢查驗收，以確保發電設備得正常運作

    。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項目包含未

    施作接地線、金屬管配置未接地…等，被告收受聯合再生公

    司之系統驗收報告後，隨即傳至LINE群組，告知原告公司應

    修繕之項目，後原告公司蘇先生回覆被告公司，請被告公司

    協助收尾處理(見被證3，卷二第49頁)，經被告公司於LINE

    群組中向原告公司再次確認，原告公司蘇先生亦回覆ok之貼

    圖(見被證4，卷二第57頁)，足證原告公司委請被告公司代

    為修繕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派

    工費用9450元，應由原告負擔，並無疑問。

　⑵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

    催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

    5、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

    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

    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

    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繕

    ，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見被證18)，

    被告不得已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

    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再自

    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又被證5之修繕內容如下：⑴聯合再

    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埔國小系統驗

    收報告(見被證19)。⑵被告自111年7月20日起即告知原告應

    修繕系統驗收未通過之處，然原告均未處理，直至111年10

    月，被告發現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不得已僅能文字通知原

    告會代為派員修繕(見被證20)。

　⑶瑞原國小部分：被證9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

    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原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見

    被證21）。

　⑷楊明國小部分：被證10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

    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楊明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

    見被證22）。

　⑸楊梅國中A、B、C、D、E、G案場部分：原告於111年10月27日

    係通過楊梅國中機電驗收，原告之後卻未改善系統缺失，以

    致於未通過系統驗收(即總驗收)，由被告代為修繕後，額外

    所支出之費用，自得扣除之。原告略以：被告公司監工顏碩

    儒已於111年10月27日在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

    原告公司既已修補完相關缺失，被告嗣後提出額外派工點工

    所支出之款項主張應扣除，並不可採云云。惟查，兩造原先

    就驗收方式係約定於合約第7條，原告完工後向被告提出驗

    收，被告則依附件六、七、八所載確認是否通過驗收標準。

    不料，原告並未依照本合約第七條之約定提出上開附件予原

    告驗收，被告為體恤原告並加速合約進行，僅要求原告修繕

    聯合再生公司判定「驗收不通過」之部分即可，其餘部分縱

    使未符合被告之要求，被告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盡量放行

    ，此為兩造之共識，是被告公司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通過

    之部分告知原告，並要求原告公司修繕時，原告公司即於群

    組明確告知請被告代為處理（見被證3第8頁、被證4第4頁、

    被證7第2頁）。退步言，若原告爭執應以被告之驗收紀錄為

    準，請原告提出被告已經驗收之證明！實則，如上所陳，被

    告公司係直接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通過之部分告知原告公

    司請其修繕，系爭工程於該時仍有缺失，至為明確。再者，

    若原告認為該等缺失並非原告公司之工作範圍，其應於被告

    公司告知時，即表示該缺失並非其應負責，然原告公司並未

    作任何表示，益徵原告公司所施作之系爭工程，於該時確實

    有缺失未盡完善之處，至為明確。又被告員工顏碩儒於111

    年10月27日在LINE對話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覆驗完成

    」係指楊梅國中通過機電驗收，而非系統驗收，此有楊梅國

    中各案場機電驗收報告通過複驗之日期可稽（見被證25）。

    被告直至112年間仍頻繁催促原告修補瑕疵，原告未修補，

    反而請被告代為處理，因而額外支出之費用本應由原告負擔

    。原告抗辯其已於111年10月27日通過楊梅國中驗收，被告

    於112年2月18日、3月29日派工之發票非為被告代為修繕之

    代墊款云云。惟查，原告未依合約約定驗收，被告採取便宜

    方式，僅在聯合再生公司認為須修補之範圍內，要求原告修

    繕，已如前述，故原告就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部分，仍應修繕

    之，並無疑義。次查，被告自112年7月間仍於群組中通知原

    告：「楊梅國中PIN沒壓好，爆了…AC一定要重做」（見被證

    26），同年9、10月間亦持續催促原告修繕楊梅國中案場，

    並傳圖片告知案場均未能正常發電，且有漏水情形（見被證

    3），原告均未處理，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再次向原告確認

    是否修繕，原告明確答覆被告「麻煩請人過去收」（見被證

    7第2頁），益徵原告至112年3月間係清楚知悉楊梅國中案場

    缺失尚未修繕完成，然因原告不願處理，故委請被告代為修

    繕，被告因此支出之115550元、53813元，得自原告請領之

    款項中扣除。

　⑹被告係以原告拍照回傳之施工現場圖作為進度控管，並無另

    製作監工日誌。原告公司試圖以不同階段驗收通過之通知混

    淆視聽，以掩飾其並未修繕各案場系統驗收缺失，實則，從

    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長期不厭其煩催促原告公司改

    善系統驗收缺失，原告公司卻時常反過來請被告公司代為修

    繕，甚至擺爛置之不理，被告公司不得已，僅能於合理期間

    催告後自行修繕之，再自尾款扣除，於法並無不合。

　５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與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人，兩間公

    司同屬宋啓綸所有，兩間公司經營業務相同，有時會以不同

    公司名義進行採購或委託承攬，故被證5之買受人雖載為矅

    澄科技有限公司，實則從發票備註說明可知是被告公司派員

    修繕瑞埔國小所生之費用。

　６違約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兩造合約中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

    害賠償總額之預定，被告已提出聯合再生公司因上開案場遲

    延掛錶，被告具有給付遲延情形所生違約金，違約金應從請

    領款項中扣除之電子郵件，可見被告因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

    限內掛錶，進而請領之款項遭上游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金

    ，無法完整請領，被告公司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據此主張就

    原告請求之款項中，扣除答辯狀附件二所載之違約金，洵屬

    有據。被告因遭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金，就各案場未能完

    整請求到之款項金額，因被告未能取得上開案場之尾款，就

    確切金額之舉證上實有困難。又被告公司就各太陽能案場逾

    期遭聯合再生公司扣款之金額，其中與原告公司主張之10案

    場名稱、逾期天數、金額整理如113年11月13日提出陳報狀

    之附件4。

　７原告略以：111年5月11、12、14、15、16、24、25、26、27

    日及同年6月6、7、8、9日確實雨勢不小，進而影響到原告

    進行屋頂上太陽能板吊掛、安裝作業無法施工云云，惟查，

    依照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所載5月份每日雨量網頁查詢結果，5

    月當月最高累積雨量是在5月25日，當日累積雨量為136毫米

    ，然而，依照兩造工程群組對話紀錄所示，原告在5月25日

    當天仍有派工施作屋頂，可見，原告在當月雨勢最大的情形

    下，尚能派員施作，原告稱上開下雨日期無法派員施工，致

    工程進度落後云云，為臨訟之詞，不足可採。況且，原告就

    各案場遲延天數，大多逾1個月以上，遠超過111年5、6月實

    際下雨總日數13天，足證下雨天數並非原告遲延完工之主因

    ，原告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延完工，準此，被告主張依

    照原告遲延完工日數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與承攬報酬抵銷之，

    洵屬有據。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11年1月起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

    小案、楊梅國中Ａ案、楊梅國中Ｂ案、楊梅國中Ｃ案、楊梅國

    中Ｄ案、楊梅國中Ｅ案、楊梅國中Ｇ案、瑞原國小案、楊明國

    小案簽立太陽光發電系統機器工程合約，原告陸續完成約定

    工作並經被告驗收通過，被告卻拒絕給付剩餘工程尾款，並

    以原告未按圖施作，被告另行雇工所產生之工程費用予以扣

    款，及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被告

    代為修繕因而支出工程費予以扣款，以上未付款及扣款共欠

    原告0000000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被告則以：被告依承

    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各案瑕疵所生之

    費用、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修理施工不當造

    成漏水的損害，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扣除原告就楊梅

    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應給付被

    告之金額共計0000000元，高於原告本件請求之0000000元，

    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請求被

    告支付工程款實無理由等語置辯。首先審酌原告得請求之工

    程款數額，經查: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

　　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350217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

　　一周，原告開立總價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5

　　2532元。第二期價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

　　安裝完成，且經被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

    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

    台電併聯送電掛錶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

    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

    標準，經被告驗收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

    給被告請款後，被告支付52533元。被告對於工程已完工並

    不爭執，但以被證4折讓單主張被告得扣除修繕點工費用945

    0元，原告則否認有同意折讓之事實。經查，被證3被告公司

    人員LINE原告公司人員稱「驗收不過，我都催幾次，叫你們

    派工，趕緊修改，沒人要來，你確認給我，我就派人」，原

    告人員蘇先生回應「妳派人過去收，麻煩出工人數每天丟群

    組就好，感恩」(見被證3)，被告公司梁小姐問原告公司蘇

    先生「秀才燒掉了，這邊你會派人上來嗎」，蘇先生回覆「

    不好意思這部分要麻煩你們請人進去改善，我這邊叫的話，

    短時間可能沒辦法」，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好」，被告公

    司梁小姐問「秀才請確認，由我這邊派人去收尾?」，原告

    公司蘇先生稱「秀才的缺失不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嗎」

    ，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維運缺失」「幫我確認ㄧ下」，原

    告公司人員蘇先生則回覆ok之貼圖(見被證4，卷二第57頁)

    ，足證原告公司同意被告公司代為修繕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

    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點工費用9450元，由原告負擔

    ，應無疑問。

　⑵瑞埔國小案：

　　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

    0000000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一周，原告開立總價

    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51332元。第二期價

    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安裝完成，且經被

    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

    支付353109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台電併聯送電掛錶

    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支付35310

    9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標準，經被告驗收

    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給被告請款後，被

    告本應支付151332元，然被告迄未給付151332元。經查，原

    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催

    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5

    、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

    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

    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

    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繕

    ，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被告不得已

    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

    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再自尾款扣除之

    (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於收到被告催告修繕漏水時並

    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

    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處

    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已

    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告人員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

　　對原告施工人員稱「我寫一下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

    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方報價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

    一下」(見被證18第3頁)，被告並提出被證5、6之發票，惟

    查，被證5發票之金額為8萬4000元，買受人為曜澄科技有限

    公司，品名寫「太陽光電系統建置工程一式」，開立時間為

    112年5月30日，與被證18所載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催告原

    告人員修繕漏水時間相隔有半年之久，被告未再做其他說明

    與舉證，尚難認此84000元之發票與漏水有關。被告另提出

    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發票品名所載為「

    浪板工程」，參諸原告人員「荃」於111年6月8日收到被告

    以LINE催告修繕漏水時並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月2

    3日通知原告人員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

    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處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

    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已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告人員

    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對原告人員「荃」稱「我寫一下

    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方報價

    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一下」，原告人員「荃」對於

    被告表示要代為修繕扣款乙事，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見

    被證18第3頁)，復核被證6之發票(112年1月12日開立)與被

    證18兩造通話之時間(111年12月23日)接近，堪認58000元是

    修理浪板的費用，此部分扣款為有理由。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

    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

    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

    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

    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

    達成和解」等語。經查，就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部分，原

    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意或承認願受折讓，

    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

    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

    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之後並未補款等語

    ，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

    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稱:工程款經原告同意

    折讓等語，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147713元。被告固辯稱「原告與被告就楊梅國中A、B案

    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

    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就B案折讓金額2

    07460元部分，原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意

    或承認願受折讓，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

    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梅

    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

    之後並未補款等語，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原

    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稱:

    工程款經原告同意折讓等語，並不可採。被告另提出被證7

    稱「稱原告不修理瑕疵，被告找人代為修理，支出點工費11

    5500元」(見被證7)，惟查，此部分為原告否認，被告

　　應舉證證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

    梅國中B案有找原告修理瑕疵之情形，故此115500元點工修

    理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被告另提出被證8發票，主

    張應扣除被告代為修繕漏水費用53813元，然被告所指浪板

    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應舉證證

    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梅國中B

    案有漏水之情形，被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故此53813元漏

    水修繕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337008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50551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51元，洵屬有據。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91506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1506元，洵屬有據。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

    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

    共計61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

    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

    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9主張原告應承擔點工費用62025

    元，惟查：被證9第一頁之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被告

    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9第二頁之發票所載太陽光電

    系統建置工程，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

    舉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10折讓單與發票，要求原告給付

    點工費用40950元，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

    ，被告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10第二頁之發票所載太

    陽光電施作，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舉

    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四、綜上，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

    扣點工款9450元，為有理由，⑵瑞埔國小案，第四期工程款1

    51332元，因為原告施工破壞浪板造成漏水，被告代原告修

    補漏水支出58000元，得向原告主張扣除58000元，⑶楊梅國

    中A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第四期款155595元，被告辯稱：Ａ

    案原告同意折讓196950元云云，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Ｂ案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147713元，被告辯稱：原告

    同意Ｂ案折讓207460元云云，並不可採。⑸楊梅國中Ｃ案：原

    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50551元。⑹楊梅國中Ｄ案：原

    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91506元。⑺楊梅國中Ｅ案：原

    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61690元。⑻楊梅國中Ｇ案：原告得向被

    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61690元。⑼瑞原國小案：工程款已付清

    ，被告辯稱要扣款點工費用62025元云云，為不可採。⑽楊明

    國小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點工費用40950元

    云云，為不可採。以上，就楊梅國中A、B案折讓金額本為共

    404410元，原告於起訴狀附表1主張被扣款40萬元，故依原

    告的主張，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工程款652627元(151332+1555

    95+147713+50551+91506+61690+00000-0000-00000=652627)

    。

五、被告辯稱: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整理如答

    辯狀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

    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違約金共計

    0000000元，高於原告起訴請求之工程款0000000元，被告於

    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準此，原告請求被

    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為無理由等語。經查，兩造所約

    定之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點均有約定在哪一天前完成掛錶。

    如有超過預定之工程期限，各承攬合約第8條有約定被告得

    請求原告給付遲延違約金。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五計

    算違約金，以工程總價百分之二十為違約金上限。原告就各

    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逾期日數，經被告整理如答辯狀

    附件二所示，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原告僅請求酌減違約金之

    金額。原告主張：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

    違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

    約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

    約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被告雖已提出

    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

    亦遭聯合再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

    「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

    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

    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

    直到屋頂不再溼滑，原告在下雨時期，有因此不能在頂樓施

    工之情形有14天(111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

    話紀錄)、因考試因素延1天（被告不爭執）、被告於111年5

    月15日仍未提供基礎模板給原告施作，原告按照一般工程慣

    例推算，吊掛安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一天

    半，陽明國中ABCDEG案，共1128.46kw，約需17天進行安裝

    ，以上共計32天，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原

    告負擔遲延責任。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延責

    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活從

    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高額

    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金約

    定過高，請求酌減至每逾期一日之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總

    價千分之一」為適當等語。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

    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 條定有明文；而衡量違約金是

    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

    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

    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

    為衡量之標準。上開違約金酌減之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罰

    性抑為損害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

    第1915號、51年台上字19號判例及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判

    決參照）。經查，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太

    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

    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

    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原告在下雨時期，有

    因此不能在頂樓施工之情形，核與原證5「下雨沒出工」之

    對話內容相符，堪予採信。故因為下雨不能施工有14天(111

    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話紀錄)、因考試因素

    延1天（被告不爭執），原告確實有不能施工之情事，復參

    酌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

    之一計算違約金，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為有理由，本院認

    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三計算違約金為適當。經查：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總價350217元、合約期限111年3

    月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8日，逾期138日，違約金為1

    44990元(000000x0.003x138=144990)，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

    價20%為70043元，144990元大於70043元，故以70043元為違

    約金。⑵瑞埔國小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3月

    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日，逾期82日，違約金為24818

    5元(0000000x0.003x82=24818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

    %為201776元，248185元大於201776元，故以201776元為違

    約金。⑶楊梅國中A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4

    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違約金為28

    9406元(0000000x0.003x93=28940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

    價20%為207460元，289406元大於207460元，故以207460元

    為違約金。⑷楊梅國中B案工程總價984749元、合約期限111

    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違約金

    為274745元(000000x0.003x93=27474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

    總價20%為196950元，272745元大於196950元，故以196950

    元為違約金。⑸楊梅國中C案工程總價337008元、合約期限11

    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5月19日，逾期24日，違約金

    為24265元(000000x0.003x24=2426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

    價20%為67402元，67402元大於24265元，故以24265元為違

    約金。⑹楊梅國中D案工程總價610042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

    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金為8235

    6元(000000x0.003x45=8235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

    為122008元，122008元大於82356元，故以82356元為違約金

    。⑺楊梅國中E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

    ，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金為55521元(

    000000x0.003x45=55521)，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822

    53元，82253元大於55521元，故以55521元為違約金。⑻楊梅

    國中G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

    掛錶日11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56754元(000000

    x0.003x46=56754)，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82253元，

    82253元大於56754元，故以56754元為違約金。⑼瑞原國小案

    工程總價880041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

    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121446元(000000x0.003x

    46=12144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176008元，17600

    8元大於121446元，故以121446元為違約金。⑽楊明國小案工

    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20日，實際掛錶日111

    年9月3日，逾期106日，違約金為442819元(0000000x0.003x

    106=442819)，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278503元，4428

    19元大於278503元，故以278503元為違約金。以上，70043

    元+201776元+207460元+196950元+24265元+82356元+55521

    元+56754元+121446元+278503元等於0000000元。

六、綜上，原告得請求之工程款為652627元，被告得請求之違約

    金為0000000元，被告向原告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之

    工程款請求已無餘額，故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0000

    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

    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22號

原      告  道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仕遠  

訴訟代理人  劉家榮律師

            陳正軒律師

被      告  昱金生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啟綸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張愷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兩造於民國111年1月起陸續簽訂多個案場的「太陽光發電系統機器工程合約」，約定由原告承攬被告所發包太陽能光電系統機器設備、鋼構模組建置工程。詎原告陸續完成各承攬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過後，被告仍然拒絕給付剩餘工程尾款，尾款為各承攬契約約定之總價金15%，被告甚至以其上包更改設計為由，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的設備，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告已請領之工程款項，扣款金額詳如起訴狀附表1之扣款欄。原告均係依照各承攬契約所提供之圖說施工且已施作完成，自無因變更設計而需要配合再度進場更改施作工程之必要，經原告於112年9月19日催告被告給付款項，被告未為回應，原告復再度於同年10月12日委託律師發函催討被告付款，被告雖於同年11月間給付部分款項，但被告仍有工程款項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尚未給付(見卷一第21頁附表)。

　２以下謹就各案場遭被告扣款或尚未給付工程款提出說明：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被告固提出被證4主張應扣除修繕點工費用9450元，惟秀才分校案係於111年7月28日即已開始掛錶營運發電，被告卻在112年1月17日通知要求原告進行修繕，既然交由業主正常使用近半年為何有需要修繕？又據被證4對話紀錄顯示，原告監工人員蘇雍荃回覆：「秀才的缺失不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嗎？」亦即秀才分校已經缺失改善完畢，而被告人員卻回答：「維運缺失」，所謂維運缺失所指為何？是否係原告負責修繕之內容或有其他人員使用操作不當導致？始終未見被告提出說明。

　⑵瑞埔國小案：依據原證1-2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151332元。又被告並未依契約第7條第3項通知原告本案場有任何需要修繕之處。被告固提出被證5主張應扣除84000元點工費用，惟被證5上發票買受人為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而非被告，難認與本件有何干係，被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採信。被告另提出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收據上品名所載為「浪板工程」，稱因原告施工造成浪板破損或毀壞，惟本案場已於111年6月2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損或毀壞應當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1月12日被告才自行修繕漏水問題？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解」等語，惟查：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是由被告片面決定而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更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食言。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47713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Ｂ案折讓金額207460元是由被告片面決定才通知原告，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更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再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食言。實則本案工程原告只出工（安裝、組合、模組建置）及少量零件，但因案場天候不佳或被告提供材料遲延而導致原告無法施工，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自不應苛責原告負擔遲延責任。被告另提出被證8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3813元，收據上品名所載為「浪板工程」，被告稱浪板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惟本案場已於111年7月27日掛錶營運正常發電，若有浪板破損或毀壞應當馬上就出現漏水問題，為何直到112年2月20日被告才自行修繕漏水問題？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337008元，然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50551元。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91506元。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9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62025元，惟查：被證9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意，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步說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固出具被證10主張應扣除點工費用40950元，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未經原告同意，是否為原告應修繕之內容一無所知，應由被告提出進一步說明有何依據對原告扣款。

　３被告另提具被證7主張楊梅國中應扣點工費用115500元，然楊梅國中所有案場早已於111年10月27日經被告監工人員顏碩儒在群組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而被證7所顯示發票日期卻為112年2月18日及112年3月29日，均為複驗完成後，既已驗收完成，為何被告仍要求原告進場修繕？發票亦未明確標明修繕項目及如何區分點工人數多少屬於原告負責之工程，被告此部分主張未善盡具體說明義務。

　４被告主張應扣抵遲延違約金部分：本件各承攬契約第8條僅約定「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能於本約第五條第二項第(1)款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則乙方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每逾一日逾期違約金為新台幣工程總價之千分之五」等語，是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約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約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又本件審理中被告雖已提出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亦遭聯合再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直到屋頂不再溼滑，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原告負擔遲延責任。又本件原告係包工不包料，偶有需要待被告將施工料件送至現場之等待期間，此乃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亦不應要求原告負擔。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延責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活從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高額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金約定過高，請求酌減至相當數額，原告認為以每逾期一日之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總價千分之一」為適當。

　５依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載「逾期違約金本工程如未能…併聯完成…則乙方（即原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即被告）：工程總竣工日工期…」，與被告提出被證2第3頁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七條所載「本工程如未能…併聯完成…則乙方（即被告）應依下列方式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即聯合再生公司）：⑴完成台電掛錶及系統試運轉工程⑵工程總竣工日工期」相比較可得知二事：⑴被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契約第7條約定，被告應通過聯合再生公司之系統試運轉工程驗收（即被告所稱系統驗收），然而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並未有相同約定，則顯然兩造間並未約定原告應通過被告或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⑵再者，兩造間各承攬契約第8條係以工程總竣工日逾期方式約定違約金，而各案場工程是否逾期則以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項第1款所載日期起算，與各承攬契約第8條所約定最遲完成台電併聯日均相同，（如楊梅國中Ａ案契約第5條第2項第1款施工期間與第8條約定最遲併聯日均為111年4月25日），至此即可看出，原告承攬之工作於台電掛錶時已全數完成，兩造間自不存在被告所稱後續系統驗收未通過之爭議。被告固提出由聯合再生公司所出具之案場移交檢驗報告（見被證23、24）及對話紀錄（見被證16、17、18、20）用以說明原告應負責修繕之內容，惟既然兩造間不存在系統驗收，在被告監工顏碩儒於111年10月27日回覆「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前，楊梅國中各案場也均早已掛錶發電並移交給聯合再生公司占有使用，則嗣後被告所稱系統驗收有瑕疵而未經驗收通過，則為被告與聯合再生公司間爭議而與原告無關，被告本應自行修繕，故被告主張楊梅國中A、B案有額外派點工修繕支出共115500元、漏水修繕53813元，要原告負擔，自無足取。

　６被告固出具被證25機電驗收報告，主張111年10月27日被告監工顏碩儒所謂「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為機電驗收通過而非系統驗收通過，惟被證25上所載承攬廠商為立治科技有限公司，與兩造無關，被告應就其舉證盡具體說明義務。且縱為各案場機電驗收通過，兩造間契約並未約定後續有所謂系統驗收，亦不影響原告就承攬之工作已經完成修繕並經複驗通過之事實。

　７本件所有案場施工內容均為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需要在各校舍或地上物的屋頂上施工，為防止人員墜落危險，只要遇到氣候不佳（颳風、下雨）就無法施工。就楊梅國中Ａ、Ｂ、Ｃ、Ｄ、Ｅ、Ｇ案場，有因為校方因素、下雨、延遲送料之情形而導致原告施工延遲之不可歸責於原告之原因，提出施工群組LINE對話紀錄佐證併說明之：

　⑴群組內部對話者，暱稱「曾子軒 穩順車電」、「曾大略」者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現場負責人曾子軒；暱稱顯示不明者為原告下包「富鑫工程行」之登記負責人黃嵩晴（因黃嵩晴已封鎖原告公司負責人故暱稱顯示不明）；暱稱「蔡宜軒」者為「富鑫工程行」之工班蔡宜軒；暱稱「荃（阿飛）」者為原告現場負責人蘇雍荃，合先敘明。

　⑵111年5月1日，因為楊梅國中舉辦考試，校方要求暫停施工，對話紀錄雖顯示「休半天」，但實際上經協調後是當天整日都暫停施工沒進場。（原證4）

　⑶111年5月11日、同月14日到16日、24日到28日、同年6月6日到10日，均因爲下雨無法施工。（原證5LINE之對話紀錄）

　⑷111年5月15日，因基礎模板料件未到，無法進行組裝，影響工程進度。甚至直到111年7月8日仍因為缺料件而無法順利施工（實際料件何時送到則未有記錄）。（原證6LINE之對話紀錄）

　⑸由上開無法施工日期統計，因楊梅國中校方考試因素影響1天、因氣候因素影響14天，因被告延遲提供基礎模板影響及壓縮後續工程組裝進度約17天【按照一般工程慣例，吊掛、安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1天半，而楊梅國中A、B、C、D、E、G案場共計1128.46KW（計算式：308.72＋293.08＋100.3＋181.56＋122.4＋122.4＝1128.46KW），則至少需要約17天進行安裝（計算式：1128.46÷1.5＝16.9天）】，共計32天，此部分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延遲履約事由，自不應苛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金。楊梅國中A、B、C案掛表期限為111年4月25日；D、E、G案掛表期限為111年5月15 日，然被告在111年5月15日時竟仍未提供基礎模板供原告及原告下包施工，並予敘明。又本件所有案場均是位於桃園市楊梅區，局部區域氣候應不至於有太大差異，故除楊梅國中外其他案場即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小案、瑞原國小案、楊明國小案亦同受天氣影響工期約十四天，為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履約延遲，不應苛令原告負擔逾期違約金，依此推論，與經驗法則無違。

　⑹被告提出被證30、31之對話紀錄，稱原告在下雨天仍在施工云云，惟查，原告主要工作是在屋頂上設置太陽能板與變電器，必須要把這些料件吊到屋頂上才能設置，這些下雨天是無法施作。至於屋頂下系統之設置，原告沒有主張下雨天不能做。　

　８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自本院三重簡易庭112年度重司建調字第21號民事調解聲請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為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１原告略以其陸續完成系爭契約約定之工作，且經被告驗收通過，被告卻仍拒絕給付尾款，甚至以其上包要更改設計為由，要求原告再度配合施工變更原先已經按圖安裝好之設備，原告不願意配合，被告即以另行雇工施作為由，扣除原告已請領之工程款項，被告共計欠款0000000元工程款云云，惟被告爭執原告第四期未請款之金額未達0000000元，原告應就其請求之金額之依據及計算式負舉證責任，先予敘明。退步言之，縱原告舉證出被告應給付之第四期款項之金額及計算式(假設語氣，被告否認0000000元之金額)，被告主張抵銷之，理由如下：

　⑴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成合意，被告並開立404410元(含稅)之折讓單。經查，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具有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依照承攬契約第8條之約定，原告須給付被告遲延違約金，故原告與被告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遲延違約金予被告，此有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分別開立退貨折讓單196950元、207460元(含稅)可稽。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惟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解，是其餘案場之遲延違約金計算，仍應以承攬合約第8條之約定計算，自不待言。又因原告就本件承攬工程之所有案場，均有驗收未通過遲延掛錶之違約情形，被告須對上游包商聯合再生公司負遲延責任，聯合再生公司則於113年4月2日發EMAIL通知被告，被告所請款之款項均須扣除遲延掛錶之違約金，是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之給付遲延受有損害，甚為明確。

　⑵原告承攬上開工程，具有未按圖施工、未修繕驗收不合格之瑕疵，甚至毀損工程現場致漏水…等情形。經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第3項之約定向原告催告修繕及改正，原告均未處理，反而委託被告自行派工修繕(見被證3、4)，被告不得已，遂依承攬合約第7條第4項第1款之約定，自行或委請第三人修繕後，再將所生之費用自原告第四期請款費用中扣除之，洵屬有據。

　⑶綜上，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各案瑕疵所生之費用(被證4、5、7、9、10)、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用合約總金額20%為違約金之上限)，修理施工不當造成的漏水損害(被證6、8)，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見被證1)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共計0000000元(見答辯狀附件2表格)，高於原告本件請求之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項云云，實無理由。

　２原告未請款之金額至多僅為720077元，扣除被告代為支出之修繕費用、原告應給付之遲延違約金(共0000000元)後，實際上原告仍應賠償被告644520元，原告空言被告應給付0000000元，不足可採。原告就各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被告自得依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請求遲延違約金。按各承攬合約第5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本案施工期間為簽約日起至完成掛錶時。次按各承攬合約第8條之規定：本工程如未能於本約第5條第2項第1款預定之工程期限內完成時，乙方應賠償逾期違約金予甲方。查被告向聯合再生公司承攬一系列太陽能光電工程後，再將其中部分位在桃園南區之案場轉承包予原告，故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限內掛錶，將導致被告須向聯合再生公司負給付遲延之責任。是以，聯合再生公司於113年4月2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告公司，被告公司請求之工程款須扣除民事陳報狀附件4EXCEL表格所載之遲延違約金0000000元，可見被告確實因原告遲延掛錶，而受有損害，被告據此向原告請求遲延違約金，於法有據。次查，原告就各案場實際掛錶完成併聯之日期，此有台電函覆聯合再生公司之函文可稽，足證原告就各案場完成掛錶併聯之日期，均晚於兩造於各承攬合約中約定完成之日期，被告據此計算遲延違約金，並逕自原告請求之工程款中扣除之，洵屬有據！

　３兩造已就楊梅國中A、B案遲延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金額達成合意，因原發票已依法申報，被告遂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開立折讓單交付予原告。按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統一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掉換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應於事實發生時，分別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其為掉換貨物者，應按掉換貨物之金額，另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一、買受人為營業人者：（二）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已申報者，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但以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稱、統一編號者為限」。可知，倘原開立之統一發票經申報後，始發生折讓之情形時，應由買受人出具折讓證明單，要無疑義。經查，楊梅國中A、B案場之發票，已經被告公司依法申報，按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20條條1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折讓證明單應由買受人即被告公司出具，故折讓單上僅有被告公司之公司章。基此，被告公司依照兩造間合意之遲延和解金金額，開立楊梅國中A、B案場之折讓單，並交付予存根聯予原告公司保存，足證兩造間確實就楊梅國中A、B案場之遲延違約金之金額404410元(含稅)達成合意，甚為明確。

　４被告代為修繕之內容，說明如下：

　⑴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場之維運缺失未修繕，被告代為修繕後所支出之9450元，應扣除之。本系列工程之驗收共分為四個階段（發包工程明細表見原證1-1附件二）：一、材料進場驗收；二、結構驗收；三、機電驗收；四、系統驗收(即維運驗收)。前三階段之驗收係由被告公司進行之，第四階段之系統驗收係由維運單位即本工程業主公司聯合再生公司驗收之，係指案場發電設備移交維運單位前，維運單位依照原告完工現狀進行檢查驗收，以確保發電設備得正常運作。原告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項目包含未施作接地線、金屬管配置未接地…等，被告收受聯合再生公司之系統驗收報告後，隨即傳至LINE群組，告知原告公司應修繕之項目，後原告公司蘇先生回覆被告公司，請被告公司協助收尾處理(見被證3，卷二第49頁)，經被告公司於LINE群組中向原告公司再次確認，原告公司蘇先生亦回覆ok之貼圖(見被證4，卷二第57頁)，足證原告公司委請被告公司代為修繕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派工費用9450元，應由原告負擔，並無疑問。

　⑵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催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5、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繕，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見被證18)，被告不得已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又被證5之修繕內容如下：⑴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埔國小系統驗收報告(見被證19)。⑵被告自111年7月20日起即告知原告應修繕系統驗收未通過之處，然原告均未處理，直至111年10月，被告發現原告仍置之不理，被告不得已僅能文字通知原告會代為派員修繕(見被證20)。

　⑶瑞原國小部分：被證9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瑞原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見被證21）。

　⑷楊明國小部分：被證10之修繕內容為聯合再生公司系統驗收後所載之待改善缺失，詳見楊明國小系統驗收報告第6頁（見被證22）。

　⑸楊梅國中A、B、C、D、E、G案場部分：原告於111年10月27日係通過楊梅國中機電驗收，原告之後卻未改善系統缺失，以致於未通過系統驗收(即總驗收)，由被告代為修繕後，額外所支出之費用，自得扣除之。原告略以：被告公司監工顏碩儒已於111年10月27日在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複驗完成，原告公司既已修補完相關缺失，被告嗣後提出額外派工點工所支出之款項主張應扣除，並不可採云云。惟查，兩造原先就驗收方式係約定於合約第7條，原告完工後向被告提出驗收，被告則依附件六、七、八所載確認是否通過驗收標準。不料，原告並未依照本合約第七條之約定提出上開附件予原告驗收，被告為體恤原告並加速合約進行，僅要求原告修繕聯合再生公司判定「驗收不通過」之部分即可，其餘部分縱使未符合被告之要求，被告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盡量放行，此為兩造之共識，是被告公司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通過之部分告知原告，並要求原告公司修繕時，原告公司即於群組明確告知請被告代為處理（見被證3第8頁、被證4第4頁、被證7第2頁）。退步言，若原告爭執應以被告之驗收紀錄為準，請原告提出被告已經驗收之證明！實則，如上所陳，被告公司係直接將聯合再生公司驗收未通過之部分告知原告公司請其修繕，系爭工程於該時仍有缺失，至為明確。再者，若原告認為該等缺失並非原告公司之工作範圍，其應於被告公司告知時，即表示該缺失並非其應負責，然原告公司並未作任何表示，益徵原告公司所施作之系爭工程，於該時確實有缺失未盡完善之處，至為明確。又被告員工顏碩儒於111年10月27日在LINE對話群組中稱：「楊梅國中缺失覆驗完成」係指楊梅國中通過機電驗收，而非系統驗收，此有楊梅國中各案場機電驗收報告通過複驗之日期可稽（見被證25）。被告直至112年間仍頻繁催促原告修補瑕疵，原告未修補，反而請被告代為處理，因而額外支出之費用本應由原告負擔。原告抗辯其已於111年10月27日通過楊梅國中驗收，被告於112年2月18日、3月29日派工之發票非為被告代為修繕之代墊款云云。惟查，原告未依合約約定驗收，被告採取便宜方式，僅在聯合再生公司認為須修補之範圍內，要求原告修繕，已如前述，故原告就系統驗收未通過之部分，仍應修繕之，並無疑義。次查，被告自112年7月間仍於群組中通知原告：「楊梅國中PIN沒壓好，爆了…AC一定要重做」（見被證26），同年9、10月間亦持續催促原告修繕楊梅國中案場，並傳圖片告知案場均未能正常發電，且有漏水情形（見被證3），原告均未處理，經被告於112年3月1日再次向原告確認是否修繕，原告明確答覆被告「麻煩請人過去收」（見被證7第2頁），益徵原告至112年3月間係清楚知悉楊梅國中案場缺失尚未修繕完成，然因原告不願處理，故委請被告代為修繕，被告因此支出之115550元、53813元，得自原告請領之款項中扣除。

　⑹被告係以原告拍照回傳之施工現場圖作為進度控管，並無另製作監工日誌。原告公司試圖以不同階段驗收通過之通知混淆視聽，以掩飾其並未修繕各案場系統驗收缺失，實則，從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長期不厭其煩催促原告公司改善系統驗收缺失，原告公司卻時常反過來請被告公司代為修繕，甚至擺爛置之不理，被告公司不得已，僅能於合理期間催告後自行修繕之，再自尾款扣除，於法並無不合。

　５矅澄科技有限公司與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同人，兩間公司同屬宋啓綸所有，兩間公司經營業務相同，有時會以不同公司名義進行採購或委託承攬，故被證5之買受人雖載為矅澄科技有限公司，實則從發票備註說明可知是被告公司派員修繕瑞埔國小所生之費用。

　６違約金部分：被告不爭執兩造合約中約定之違約金性質為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被告已提出聯合再生公司因上開案場遲延掛錶，被告具有給付遲延情形所生違約金，違約金應從請領款項中扣除之電子郵件，可見被告因原告未於合約約定期限內掛錶，進而請領之款項遭上游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金，無法完整請領，被告公司確實受有損害，被告據此主張就原告請求之款項中，扣除答辯狀附件二所載之違約金，洵屬有據。被告因遭聯合再生公司扣除違約金，就各案場未能完整請求到之款項金額，因被告未能取得上開案場之尾款，就確切金額之舉證上實有困難。又被告公司就各太陽能案場逾期遭聯合再生公司扣款之金額，其中與原告公司主張之10案場名稱、逾期天數、金額整理如113年11月13日提出陳報狀之附件4。

　７原告略以：111年5月11、12、14、15、16、24、25、26、27日及同年6月6、7、8、9日確實雨勢不小，進而影響到原告進行屋頂上太陽能板吊掛、安裝作業無法施工云云，惟查，依照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所載5月份每日雨量網頁查詢結果，5月當月最高累積雨量是在5月25日，當日累積雨量為136毫米，然而，依照兩造工程群組對話紀錄所示，原告在5月25日當天仍有派工施作屋頂，可見，原告在當月雨勢最大的情形下，尚能派員施作，原告稱上開下雨日期無法派員施工，致工程進度落後云云，為臨訟之詞，不足可採。況且，原告就各案場遲延天數，大多逾1個月以上，遠超過111年5、6月實際下雨總日數13天，足證下雨天數並非原告遲延完工之主因，原告係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遲延完工，準此，被告主張依照原告遲延完工日數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與承攬報酬抵銷之，洵屬有據。

　８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11年1月起就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瑞埔國小案、楊梅國中Ａ案、楊梅國中Ｂ案、楊梅國中Ｃ案、楊梅國中Ｄ案、楊梅國中Ｅ案、楊梅國中Ｇ案、瑞原國小案、楊明國小案簽立太陽光發電系統機器工程合約，原告陸續完成約定工作並經被告驗收通過，被告卻拒絕給付剩餘工程尾款，並以原告未按圖施作，被告另行雇工所產生之工程費用予以扣款，及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工程費予以扣款，以上未付款及扣款共欠原告0000000元，請求被告給付等情；被告則以：被告依承攬合約第7條4項第1款之約定，代原告處理各案瑕疵所生之費用、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修理施工不當造成漏水的損害，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之金額共計0000000元，高於原告本件請求之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原告請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實無理由等語置辯。首先審酌原告得請求之工程款數額，經查:

　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

　　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350217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

　　一周，原告開立總價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5

　　2532元。第二期價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

　　安裝完成，且經被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台電併聯送電掛錶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22576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標準，經被告驗收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給被告請款後，被告支付52533元。被告對於工程已完工並不爭執，但以被證4折讓單主張被告得扣除修繕點工費用9450元，原告則否認有同意折讓之事實。經查，被證3被告公司人員LINE原告公司人員稱「驗收不過，我都催幾次，叫你們派工，趕緊修改，沒人要來，你確認給我，我就派人」，原告人員蘇先生回應「妳派人過去收，麻煩出工人數每天丟群組就好，感恩」(見被證3)，被告公司梁小姐問原告公司蘇先生「秀才燒掉了，這邊你會派人上來嗎」，蘇先生回覆「不好意思這部分要麻煩你們請人進去改善，我這邊叫的話，短時間可能沒辦法」，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好」，被告公司梁小姐問「秀才請確認，由我這邊派人去收尾?」，原告公司蘇先生稱「秀才的缺失不是都照你們去改善完成了嗎」，被告公司梁小姐回覆「維運缺失」「幫我確認ㄧ下」，原告公司人員蘇先生則回覆ok之貼圖(見被證4，卷二第57頁)，足證原告公司同意被告公司代為修繕楊梅國中秀才分校之維運缺失，則被告因此支出之點工費用9450元，由原告負擔，應無疑問。

　⑵瑞埔國小案：

　　施工期間為自簽約日起至111年3月12日前完成掛錶，總金額0000000元，第一期價金為開工進場前一周，原告開立總價金1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151332元。第二期價金:本工程於模組、逆變器、盤體等設備安裝完成，且經被告驗收後，原告開立總價金35%之發票交與被告請款，被告支付353109元。第三期價金:本工程完成台電併聯送電掛錶後，原告開立總金額35%之發票向被告請款，被告支付353109元給原告。第四期價金本工程符合驗收標準，經被告驗收合格後，原告開立本工程總價金15%發票給被告請款後，被告本應支付151332元，然被告迄未給付151332元。經查，原告於瑞埔國小施工過程中毀損浪板導致漏水，因原告屢經催告仍未修繕，故被告代為修繕因而支出142000元（見被證5、6）。瑞埔國小之浪板原為密合之三合一浪板，原告施作工程過程中將浪板切割破口，卻未修補完成，原告甚至以塑膠袋填塞破口處，導致雨水自破口處進入室內，經瑞埔國小校方111年6月8日反應漏水之情，被告於同日催告原告修繕，原告卻未修補，原告之工班甚至直接退群組，被告不得已僅能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於收到被告催告修繕漏水時並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處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已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告人員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

　　對原告施工人員稱「我寫一下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方報價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一下」(見被證18第3頁)，被告並提出被證5、6之發票，惟查，被證5發票之金額為8萬4000元，買受人為曜澄科技有限公司，品名寫「太陽光電系統建置工程一式」，開立時間為112年5月30日，與被證18所載被告於111年12月23日催告原告人員修繕漏水時間相隔有半年之久，被告未再做其他說明與舉證，尚難認此84000元之發票與漏水有關。被告另提出被證6主張應扣除漏水修繕費用58000元，發票品名所載為「浪板工程」，參諸原告人員「荃」於111年6月8日收到被告以LINE催告修繕漏水時並未表示反對，被告又於111年12月23日通知原告人員應於111年12月30日前修繕完畢，逾期則由被告代為修繕破口處、漏水處後，再自尾款扣除之(見被證18)，原告人員「荃」則表示已通知人員過去改善，被告人員又於111年12月23日以LINE對原告人員「荃」稱「我寫一下瑞埔漏水事件，我就找鐵皮修補的工班進去，依照對方報價計價，從尾款扣除喔，跟你說一下」，原告人員「荃」對於被告表示要代為修繕扣款乙事，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見被證18第3頁)，復核被證6之發票(112年1月12日開立)與被證18兩造通話之時間(111年12月23日)接近，堪認58000元是修理浪板的費用，此部分扣款為有理由。

　⑶楊梅國中Ａ案:依據原證1-3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0000000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55595元。被告辯稱「兩造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兩造僅先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達成和解」等語。經查，就Ａ案折讓金額196950元部分，原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意或承認願受折讓，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之後並未補款等語，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稱:工程款經原告同意折讓等語，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Ｂ案：依據原證1-4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984749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147713元。被告固辯稱「原告與被告就楊梅國中A、B案之違約金金額達成協議，原告願以折讓404410元（含稅）之方式支付延遲違約金與被告」等語，惟查：就B案折讓金額207460元部分，原告主張是由被告片面決定，原告並未同意或承認願受折讓，折讓金額未經兩造任何協議或和解，在原告收到折讓通知後詢問被告經理游芳莉，游芳莉聲稱待楊梅國中其他案場請款後會一併給付原告遭折讓之款項，但被告之後並未補款等語，就被告辯稱原告有同意折讓金額，為原告所否認，自應由被告舉證，惟被告並未舉證，被告辯稱:工程款經原告同意折讓等語，並不可採。被告另提出被證7稱「稱原告不修理瑕疵，被告找人代為修理，支出點工費115500元」(見被證7)，惟查，此部分為原告否認，被告

　　應舉證證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梅國中B案有找原告修理瑕疵之情形，故此115500元點工修理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被告另提出被證8發票，主張應扣除被告代為修繕漏水費用53813元，然被告所指浪板因原告施工造成破損或毀壞，為原告所否認，被告應舉證證明之，參諸被證18兩造LINE通話紀錄，並未提到楊梅國中B案有漏水之情形，被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故此53813元漏水修繕費用，不能向原告請求賠償。

　⑸楊梅國中Ｃ案：依據原證1-5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337008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50551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51元，洵屬有據。 

　⑹楊梅國中Ｄ案：依據原證1-6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610042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91506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1506元，洵屬有據。

　⑺楊梅國中Ｅ案：依據原證1-7契約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⑻楊梅國中Ｇ案：依據原證1-8第6條第1項，本案工程總價為411264元，而被告尚未依同條項第4款給付第四期工程款共計616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690元，洵屬有據。

　⑼瑞原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9主張原告應承擔點工費用62025元，惟查：被證9第一頁之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被告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9第二頁之發票所載太陽光電系統建置工程，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舉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⑽楊明國小案：被告提出被證10折讓單與發票，要求原告給付點工費用40950元，惟查：被證10折讓單為被告單方面製作，被告未證明原告同意折讓，又被證10第二頁之發票所載太陽光電施作，有何需要原告修理之事實，未據被告說明並舉證，被告對原告主張扣款，並無理由。

四、綜上，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點工款9450元，為有理由，⑵瑞埔國小案，第四期工程款151332元，因為原告施工破壞浪板造成漏水，被告代原告修補漏水支出58000元，得向原告主張扣除58000元，⑶楊梅國中A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第四期款155595元，被告辯稱：Ａ案原告同意折讓196950元云云，並不可採， ⑷楊梅國中Ｂ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147713元，被告辯稱：原告同意Ｂ案折讓207460元云云，並不可採。⑸楊梅國中Ｃ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50551元。⑹楊梅國中Ｄ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91506元。⑺楊梅國中Ｅ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61690元。⑻楊梅國中Ｇ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第四期款61690元。⑼瑞原國小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款點工費用62025元云云，為不可採。⑽楊明國小案：工程款已付清，被告辯稱：要扣點工費用40950元云云，為不可採。以上，就楊梅國中A、B案折讓金額本為共404410元，原告於起訴狀附表1主張被扣款40萬元，故依原告的主張，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工程款652627元(151332+155595+147713+50551+91506+61690+00000-0000-00000=652627)。

五、被告辯稱:各案場逾期掛錶所生之遲延違約金費用整理如答辯狀附件2表格，由此可見，扣除原告就楊梅國中A、B案場已折讓之404410元(含稅)後，原告尚應給付被告違約金共計0000000元，高於原告起訴請求之工程款0000000元，被告於此範圍內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已無餘額，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契約第四期款，為無理由等語。經查，兩造所約定之各承攬契約第5條第2點均有約定在哪一天前完成掛錶。如有超過預定之工程期限，各承攬合約第8條有約定被告得請求原告給付遲延違約金。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五計算違約金，以工程總價百分之二十為違約金上限。原告就各案場均有遲延掛錶之情形，逾期日數，經被告整理如答辯狀附件二所示，此為原告所不爭執，原告僅請求酌減違約金之金額。原告主張：各承攬契約並未特別約定違約金為懲罰性違約金，參酌民法第250條規定及實務見解，應認為兩造所約定之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並於審酌違約金是否過高時應考量債權人實際所受損害。被告雖已提出與其上包商聯合再生公司之報表及電子郵件截圖，說明被告亦遭聯合再生公司追討逾期違約金。然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直到屋頂不再溼滑，原告在下雨時期，有因此不能在頂樓施工之情形有14天(111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話紀錄)、因考試因素延1天（被告不爭執）、被告於111年5月15日仍未提供基礎模板給原告施作，原告按照一般工程慣例推算，吊掛安裝基礎模板每100kw發電量需要工期約一天半，陽明國中ABCDEG案，共1128.46kw，約需17天進行安裝，以上共計32天，工程因此無法持續施作，實難以此要求原告負擔遲延責任。退萬步言，縱認原告應負擔違約金遲延責任，請考量原告身為小承包商為經濟弱勢一方，為討生活從高雄北上桃園承接本件工程，難有締約磋商能力，面對高額違約金，原告實無力負擔，爰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違約金約定過高，請求酌減至每逾期一日之違約金為「各案場工程總價千分之一」為適當等語。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 條定有明文；而衡量違約金是否相當，即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又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應就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上開違約金酌減之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罰性抑為損害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51年台上字19號判例及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判決參照）。經查，本件所有案場都是在「學校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的安裝及系統建置工程，履約期間正值梅雨及颱風季節，校方考量施工及師生安全，只要一開始下雨或起風就會要求施作人員放下工作離開屋頂，原告在下雨時期，有因此不能在頂樓施工之情形，核與原證5「下雨沒出工」之對話內容相符，堪予採信。故因為下雨不能施工有14天(111年6月6日至同年月10日)(見原證5之對話紀錄)、因考試因素延1天（被告不爭執），原告確實有不能施工之情事，復參酌台北市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計算違約金，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為有理由，本院認以每逾一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三計算違約金為適當。經查：⑴楊梅國中秀才分校案工程總價350217元、合約期限111年3月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8日，逾期138日，違約金為144990元(000000x0.003x138=144990)，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70043元，144990元大於70043元，故以70043元為違約金。⑵瑞埔國小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3月12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日，逾期82日，違約金為248185元(0000000x0.003x82=24818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201776元，248185元大於201776元，故以201776元為違約金。⑶楊梅國中A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違約金為289406元(0000000x0.003x93=28940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207460元，289406元大於207460元，故以207460元為違約金。⑷楊梅國中B案工程總價984749元、合約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7月27日，逾期93日，違約金為274745元(000000x0.003x93=27474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196950元，272745元大於196950元，故以196950元為違約金。⑸楊梅國中C案工程總價337008元、合約期限111年4月2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5月19日，逾期24日，違約金為24265元(000000x0.003x24=24265)，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67402元，67402元大於24265元，故以24265元為違約金。⑹楊梅國中D案工程總價610042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金為82356元(000000x0.003x45=8235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122008元，122008元大於82356元，故以82356元為違約金。⑺楊梅國中E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29日，逾期45日，違約金為55521元(000000x0.003x45=55521)，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82253元，82253元大於55521元，故以55521元為違約金。⑻楊梅國中G案工程總價411264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56754元(000000x0.003x46=56754)，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82253元，82253元大於56754元，故以56754元為違約金。⑼瑞原國小案工程總價880041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15日，實際掛錶日111年6月30日，逾期46日，違約金為121446元(000000x0.003x46=121446)，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176008元，176008元大於121446元，故以121446元為違約金。⑽楊明國小案工程總價0000000元、合約期限111年5月20日，實際掛錶日111年9月3日，逾期106日，違約金為442819元(0000000x0.003x106=442819)，違約金上限為工程總價20%為278503元，442819元大於278503元，故以278503元為違約金。以上，70043元+201776元+207460元+196950元+24265元+82356元+55521元+56754元+121446元+278503元等於0000000元。

六、綜上，原告得請求之工程款為652627元，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為0000000元，被告向原告主張抵銷，經抵銷後，原告之工程款請求已無餘額，故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程款0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受敗訴判決，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